

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舉行「勞動基準法」修法公聽會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星期三）9時5分至12時59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蔣委員萬安

主席：今天的主題是舉行「勞動基準法」修法公聽會。首先謝謝各位專家學者、團體代表以及政府單位人員出席本日會議，有鑒於這次「勞動基準法」整個修法過程外界都非常關注，也提出很多質疑，因為勞基法是對勞工朋友權益最低限度的保障。這幾天我們看到賴清德院長接受很多媒體專訪，也再次強調這次行政院提出版本的立場，等一下我們也可以邀請上台發言的各位與會代表針對賴清德院長昨天接受媒體專訪所談到的，包括他說輪班制目前間隔8小時並沒有過勞或在身心俱疲的狀況下照顧病患，他也說這一次提出修法版本是給勞資雙方彈性，而且他說過去他在台南市長任內聽到民眾向他陳情說自己的兒子因為一例一休月薪銳減2萬元，所以這一次修法必須要讓很多勞工朋友能夠提高薪資。

我不禁要問賴清德院長，你知道勞工朋友低薪、薪資減少是個事實，但是解決低薪除了加班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方式是加薪，你卻選擇走回頭路，用傳統思維要勞工朋友不斷地工作、不斷地加班，用血汗去換取加班費，而不是去真正的改善整體臺灣經濟結構的體質問題，呼籲大老闆把利潤拿出來分配給員工。關於這部分，我相信等一下團體代表都會有很多想法、意見要表達，所以今天、明天各開一場公聽會，聽取各界的意見。

這一次公聽會的主要討論提綱是：

一、針對行政院修法版本：

(一)政府如何做好把關責任？

(二)對勞工過勞及對其身心健康之影響。

(三)現行工會組織涵蓋率低，以及勞資會議形同虛設等問題如何解決？

二、現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過勞職業病認定之工時時數是否合理，應予檢討？

我希望今天這場公聽會的與會代表可以暢所欲言，包括學者、專家，今天也有很多從中南部上來的與會代表，這是難得的機會，各界也非常關注，所以我會讓各位至少有兩輪發言的機會，第一輪發言時間每人10分鐘，第二輪發言時間則視情況再行宣告。

各位專家學者、團體代表發言可填寫發言單登記，第一輪登記完畢可登記第二輪發言。每位第一輪發言時間為10分鐘，上台發言者請先報告單位、職稱、姓名，以利於公報記錄。

請登記第一位的臺灣汽車貨運倉儲工會林志雄理事長發言。
林志雄理事長：主席、各位委員。等一下如果我情緒上有點激動，請各位見諒，因為後來的勞基法修惡真的是攸關我們汽車貨運業工時過長以及過勞的狀況，這次的勞基法修正案真的對我們汽車貨運倉儲產業是工時過長、過勞的修惡法案。各位大家好，我是臺灣汽車貨運倉儲工會的理事長，我自己本身在貨運宅配業前前後後也做了大概將近15年，在這裡我非常沉痛的告訴各位，錯誤的修法不只是荼毒勞工，更凸顯許多立委根本就是外行領導內行，完全不來了解勞工的聲音，讓立法院針對勞基法的修法變成是一場鬧劇，撕裂了臺灣社會的和諧。

以下請麻煩替我播放影片。

（播放影片）

林志雄理事長：從影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立院黨團何欣純書記長已經講得很清楚，因為一例一休，所以我們這個產業很多公司是週日休息，可是事實上何委員如果真的有好好的去了解、去問，就會發現還是有好幾家公司週日根本還是在送，為什麼？因為法律規定的一例一休不是只能休禮拜天，可以休別天，重點是在這個行業的人力，有多少人就做多少事。臺灣就是有太多的物流業雇主把一個人當作好幾個人用，開車、送貨、賣東西、談客戶，政府你還要成為幫凶，逼迫臺灣邁入過勞的鬼島！勞動部長，對不起，請問你覺得你還適任嗎？

我們這個產業界知名的業者還是有維持365天全年無休的，但是據我所了解，他們預計要給客戶的通知函裡面有寫明「每逢週末就加價」，為的是給週日配送的員工出勤的津貼。也就是說，如果何委員這麼在意週日要有服務，就請業者拿出津貼給員工加給嘛！不要一直拿鬆綁7休1來當理由討好資方，幫資方省錢。一直以來廣大的勞工跟我本身十幾年來都是把票投給民進黨的，沒有什麼染紅，也沒有什麼染藍啦！真的不要在那邊曲解我們這些廣大的勞工。我們投票不希望投給一些搞不清楚狀況、作秀的立委，但是蔡總統跟各位立委，我的票也不是投給你們去養出這些慣老闆，背叛廣大的勞工。我想請問一下，難道政治獻金比選票重要嗎？

我們這個行業流動率很大，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交通部統計處今年4月公布的報告，汽車貨運業在運輸及倉儲業的十幾個行業裡面，我們的平均薪資是倒數第二名，平均才3萬4,000多元。請看這一張薪資單，本俸900元、本俸3,200元，這個指的是他們的底薪喔！他們的加班費當然就是根據他們的本俸900元跟3,200元下去計算的。你在路上看到很多機車宅配員，他們都是算時薪的，幾乎都是算時薪的，時薪一百三十幾元、一百四十幾元，連150塊都不到，每天無論颳風下雨，他們還是照樣出勤。

請問各位委員及官員，如果你的小孩以後領140元，騎著摩托車在路上送貨，你作何感想？他們可以維持一個正常的家庭嗎？院長說開放彈性，不讓想加班的勞工過勞，這根本就是個屁！如果政府連讓上市上櫃的公司起薪3萬塊都做不到，連讓很多貨運倉儲產業勞工的本俸連基本工資的一半都不到，那請問賴清德院長，真的不要只會講幹話。「顧佛祖嘛愛顧腹肚」，如果真的要做功德，請賴清德院長也要捐薪，跟我們大家一樣3萬塊錢過一個月，看他可不可以過？
最後，我們再來談一下勞資協商。現在像遠東航空、美光晶圓這樣的公司，一直假借名義行打壓工會之實在開除工會的幹部，請問一下，勞動部有去關心他們嗎？空服員工會還有一些工會代表一直在勞動部門前絕食抗議，勞動部長，你有去關心過他們嗎？有要求資方出面協商嗎？我的會員裡頭也有很多根本就沒有勞資會議的，就算有開，也只是資方指定的勞方代表，只為了應付勞檢被查而已。我相信在座的也有一些老闆，你們應該心有戚戚焉。勞動部面對這樣的情況，請問一下要怎麼處理？

我是產業工會的理事長，我要跟我會員所屬的公司來溝通、協調，可是很多公司連理都不理、連鳥都不鳥我，勞動部有任何作為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你們有作為嗎？我們有企業工會的會員，他們的企業還是會開勞資會議，甚至對他們有利的一些協議就是在勞資會議中通過的，但是資方跟工會從來沒有開過會，甚至連工會法保障的每月50小時的會務假也要從中作梗，想東想西看你是否能夠不要請那麼多，請問這樣我們如何去招募會員？如何去處理會務呢？

請問勞動部，這樣他們有打壓工會的嫌疑嗎？如果勞動部連勞資會議的運作情況都無法實際去了解，無法實際去掌握，到底憑什麼要開放鬆綁的權力給勞資會議？讓這些慣老闆更肆無忌憚。正因為老闆肆無忌憚，才會造就像遠東航空這麼囂張的老闆！林美珠部長，你沒有為蔡總統鼓勵組工會的政策辯護，還開倒車把勞工的權益賣掉，最終歷史將會記錄。賴清德院長，你也忘了當醫師時的誓詞了嗎？臺灣的歷史將會記錄，記錄這一頁臺灣工運的笑話。謝謝。

主席：請物流業勞動權益自救會曾堉誠會長發言。
曾堉誠會長：主席、各位委員。本人是物流業勞動權益自救會會長，今天很高興參加立法院公聽會，針對勞基法要再次修惡的作為提出一些看法。因為我們真的是忍無可忍，士可殺，不可忍！重點是再這樣修惡的話，對勞工真的很不利，本人提出以下資料來印證。

首先，我手上拿的是貨運公司大搖大擺欺負員工的證據！有一家景山物流專門載麥當勞的冷凍食品，老闆開口就說：抱歉！我們公司欠人，6月份開始不能讓員工放假；另外一張是講7月份也不能讓員工放假。那是怎樣？都不用讓員工放假嗎？當貨運公司老闆，不要這樣啦！真的不可以這樣子。要7休1也是可以，就是把人請足就好，何必欺負員工到這樣的地步？外面一些當老闆的，尤其是物流貨運的老闆經常是這樣子。

我再提到運輸報表，運輸報表是什麼東西？就是貨運公司每天都會做的營業報表，這很簡單，寫得很清楚，一件貨抽多少？我們都沒有算加班費，證據都在這裡！貨運公司的老闆就是這樣搞的。剛才我們秘書長有講到900元的薪水，這是怎麼來的？這就是900元的是薪水單據，不好意思，這是我個人的，本俸900元，真的沒在騙人，當老闆竟然惡質到這種地步，這就是貨運老闆！員工的本俸是900元，叫我們做抽分，現在外面就是這樣啦！完全都沒有變，這麼多年來就是900元，真的以為臺灣的勞工是領美金嗎？900元是台幣耶！1個月才900元，怎麼維持生活？

另外一張是營收抽分表，這個也有得玩。如果一件貨抽5元，平均下來大約是5元，很清楚就是5元，要賺到5萬元，請教一下，要做多少件？要送多少貨？至少要送1萬件，是整個月份。我請教一下，當官的都是怎樣？當我們做工的什麼？賺5萬元要做1萬件，就算沒做到血尿，也過勞了，這是事實，那些當老闆的真的會聽我們做工的講話嗎？不可能啦！什麼勞資協商？開會至多就是講「歹勢」，然後就是說要怎麼做啦！難道會跟做工的講什麼嗎？

另外，還有一個更好玩的，就是股票上市公司，有關特休假的部分，很明喔！很直白、真的非常直白，貨運公司開口就說：歹勢！年度結束特別休假，如未休完，一律不折發不休假工資，這是什麼意思？就是不會給特休假獎金啦！這是股票上市公司，身價幾百億元的公司就是這樣玩的！現在又把特休假遞延，我們根本一輩子都看不到了，要把工時加長，特休假又拿不到錢，加班費就更不用講了。　營收抽分表寫加班費6,363元，這是1個月6,363元，每天工時就是13、14小時，為什麼我們算起來會是6,363元？我們的底薪就是900元啊！900元真的會笑死啦！拿去買罐奶粉都不夠。我兒子才2歲多，900元是要做什麼？放任老闆這樣欺負勞工，怎麼可以這樣？勞基法修惡要幹什麼？臺灣的勞動法律要往前走才對，不是後退，現在是直接走倒退路了，不是講幹話、做功德、做善事，能夠幹什麼呢？老百姓要的是什麼？我們是要填飽肚子，不是嗎？放任那些老闆欺負員工，欺負成這個樣子，你們出來沒有克制他們就算了，還把法律修得這麼惡劣，怎麼對呢？

在座的立法委員或是部會首長，麻煩你們一下啦！做工的實在很弱勢，不要把什麼事情都推給老闆，叫我們做工的跟老闆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啦！現在的老闆真的非常惡質，這是事實，我們每天上班都十多個小時，我早上6點10分上班，下班時已經是晚上7、8點了，這樣是幾個小時？連小便的時間都沒有，1個月要送幾萬件的貨。可以告訴我們嗎？到底我們要血汗過勞到何時？做工的確實就是這樣啦！這不是只有一天而已喔！我有好幾個月份，因為我們公司非常惡質，只可以印出2個月的工時紀錄，「歹勢」，我手上有3個月份，每天都超時，怎麼可以這樣？如果是做1給4，核實計算就還好，重點是我們拿得到嗎？拿不到耶！1個月六千多元，那是我們的抽分，講白一點，我們是做抽分的，我們一個月做的就是這些錢，把我們的薪水切開，說那是加班費！

再者，有位惡質到極點的老闆，他開口就說：歹勢！做工的沒有過勞死的。這種話說得出來，他敢講，我不敢聽，真的不敢聽，每天工時十多個小時，員工讓你這樣操，沒病也操出病來了！如果操死人了，我們臺灣還很好笑，勞動基準法完全沒有用，為什麼？因為沒有辦法控制老闆啊！不把刑責放在法律裡面，現在隨便開車撞死人，至少還會判公共危險罪或是刑法上的業務過失致死，就算是拿刀子殺死人都還有刑責，為什麼我們這些做工的過勞死了，老闆都沒事？是做工的命比較賤就對了？拜託一下，如果你們要修改勞基法也可以，拜託也要把刑責套過來，不過重點都不是啊！那修惡要幹什麼？不能修惡就是不能修惡，憑什麼？到底有沒有想到這些做工的？說到那些欺負做工的老闆，實在有很多話要講啦！要「撟」卻「撟」不出來就是這樣啦！

主席：謝謝曾堉誠會長。很希望賴清德院長好好聽聽與會代表的聲音，不要再請一些似是而非的話，只是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志，堅持這樣的修惡法案強行通過，如果賴清德院長有同理心，好好聽聽基層勞工朋友的聲音，甚至不要再講輪班間隔8小時恐讓醫護過勞在目前並沒有發生，院長這樣的說法跟上星期在公聽會發言的蕭姓資方代表講臺灣沒有過勞死一樣。醫護人員輪班從11小時縮短為8小時，就是因為有過勞的情形，結果賴院長竟然說，接受訪問目前沒有發生，聽了讓人非常心痛，也認為最高行政首長毫無同理心，面對這樣的修惡法案，還講出這種話！不要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志，為難下面的各部會單位。

本席很同情勞動部，當時都一直講沒有修法計畫，結果就是賴清德院長一上任，強行公告勞基法修法版本，就要強行在立法院排案審查，甚至要限期通過。實在希望賴清德院長好好聽聽今天公聽會每一位與會代表的心聲。

繼續請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林恒立副秘書長發言。

林恒立副秘書長：主席、各位委員。剛才各行業代表已經提出勞動條件的困難處，主席也特別提到醫療行業醫護人員的辛苦，我想各行各業都有特殊的地方，臺灣的勞動基準法應該是規範基本的標準，各行各業有不同的執業環境，我在此代表醫療行業報告醫療行業的現狀。

雖然有勞基法的保障，但我們知道各個行業有不同的潛規則，這些潛規則其實就是造成勞工過勞最大的原因。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之所以醫療行業的人希望加入勞基法，以及護理人員提出若沒有超過11個小時的休息，就沒有辦法讓他們獲得充分的休息，原因就是我們經常會有工作外的文書時間。所謂工作外的文書時間常常都是屬於自己分內必須完成的工作，這就是醫療行業的潛規則，不管是醫師、藥師或是護理師都面臨同樣的情況。再者，醫療行業還有一個特殊的狀況，就是有總額限制，跟其他行業有相當大的差異，這個總額限制就是壓榨必須更多的勞力來為所有民眾的健康服務，這就是剛才幾位勞工朋友所提的。基本上，我們也希望假日能夠有充分的休息時間，我們的日常工作時間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常常因為病患的需求、人力不足等等，我們必須要延長工時，這個部分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規範，真的會像很多勞工朋友所提的，會有過度勞動的問題。

報章媒體常常報導醫師、護士或是其他醫療人員因為過勞而產生身體上的疾病，這個時候醫院的主管或是老闆經常不會做非常適切的補償，這也是醫療從業人員心裡永遠的痛。醫療從業人員過去一直都被社會所尊敬，認為是自由業，是幫助病人、急救及協助病人恢復健康，但是社會上都沒有給予適當的法律規範，只有口頭上的尊敬，所以醫師或是護理人員常常會因為自己的責任而過勞，好在這幾年社會有點進步，讓醫療從業人員慢慢知道自己能夠有勞基法的保障，對自己的工作權益和工作條件有比較好的改善。但是，如果任憑這樣的工作條件繼續惡化的話，在座很多人都很清楚，我們的醫療人員尤其是護理人力，常常因為勞動條件不佳而紛紛離開勞動職場，我們有非常多的護理師，但實際投入護理行業的護理師卻相當不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現象。

最後提及工會，我在此呼籲勞動部要積極輔導各個產業成立工會，尤其是醫療產業，我自己還身兼臺灣醫療產業工會的理事長，我知道全臺灣只有少數的醫院有所謂的工會，因為如果沒有工會，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跟資方即院方協調相關的事務，不管是值班或是其他的勞動條件，或者是休假、薪資等等，這些都必須靠個人去爭取。在場有幾位是醫療人員就很清楚，如果爭取不到就離開這個醫院，而且離開醫院並沒有帶走任何的資源，這是醫療人員尤其醫師心裡最大的痛。我們想在醫院裡面爭取權益，但醫院的潛規則告訴我們，如果要爭取權益就自己到醫院外面去爭取權益，不要在醫院裡面爭取權益。

以上是醫療從業人員目前的現況，除了勞動部之外，當然我們也希望自己要努力，希望能夠在產業內產生一些變化，最近因為大家都有正視醫療人員的勞動條件，除了我們公會之外，各地也陸續有一些醫院成立工會，但是剛才幾位提到的，臺灣對於工會的保障相當不足，這部分我們的確還需要相當大的努力。像我們想要加入國際勞工組織，但是我們連勞工組織的門檻都還過不去，很多產業連保障基本的勞動公約都沒有辦法做到，怎麼樣讓國際認為我們是保障勞動權益非常先進的國家而有權利加入勞動組織？所以，我在此強調，真的要以醫療產業的角度來看，真的要讓各地不管是醫院、不管是什麼產業別，都能夠成立工會來保障醫療勞動條件，讓更多的人願意投入醫療行業，謝謝。

主席：請臺灣勞工陣線孫友聯秘書長發言。

孫友聯秘書長：主席、各位委員。我接到這個公聽會的開會通知時感到有一點茫然，因為想講的、該講的、能講的，我在過去這一年來都已經講完了，到底還能講什麼呢？我想我就從基本的道理來講這一次的修法到底有什麼正當性。我想先唸一段我昨天接到簡訊的內容，其實簡單的說，我們這種團體最好都不要接到這種個案，因為接到這種個案會讓人家很難過。有一位在醫療產業工作的夥伴在宿舍裡面因為心因性疾病而死亡，老師們問我可不可以協助處理，後來家屬說人都已經走了，就不要再繼續在自己的傷口上面挖下去。很抱歉，我沒有得到個案的同意，所以我沒有辦法進一步說明這個個案的詳細情形，但是說實在的，每每聽到這種個案，我就覺得這肯定跟工作有關，只是有沒有可能被認定是職業病或非職業病而已。

在今天的公聽會，我要講倒退式修法會斲傷勞動權益，而且還不只斲傷勞動權益。我們可以從一些基本的道理來講起，例如1886年勞動節的由來，那個時候就已經確立一些事情，包括一天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做為一個自由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是8小時，僅僅如此而已。我想很多在現場看VOD的朋友從來沒有聽過勞動節的由來，勞動節的由來就是爭取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任何人做為一個自由人可以自由支配8小時的時間。當時有8個工會幹部被逮捕，有5個被判死刑，在1889年為了平反而將這一天定為五一勞動節，勞團在每年的勞動節都會走上街頭，就是為了紀念這個屬於大家的日子，當然也是為了爭取自身的權益，這就是在這100多年以來我們一直要確立的一個原則。從勞基法的發展脈絡來看，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在1984年有了勞動基準法，一週工作48小時，一天工作8小時，在滿了8小時以後繼續工作就是加班，加班不得超過12小時，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在1996年那一次的修法是一體適用勞動基準法，為什麼我會記得很清楚是在1996年12月6日，因為我就在議場前面被扛出去，就是那麼簡單。本來應該要一體適用勞基法，可是經過了20幾年，臺灣社會到現在還在討論一部勞基法無法適用於所有行業這樣的問題，難道服務業的勞工一天有25小時嗎？如果服務業的勞工一天有25小時，那我們再來談，可是顯然每個人都跟我一樣、跟委員一樣一天只有24小時，院長也是一樣，任何人都只有24小時，不會有第25小時。在一天這24小時裡面，法律已經允許可以把一半的時間用在勞動上了，對這樣的一部法律，我們還在假性的討論它無法適用於所有的行業！2000年雙週84小時、2015年一週40小時到2016年週休二日的這些修法，這樣的趨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告訴大家，縮短工時是朝野的共識，也是社會的共識，因為過去臺灣承擔了太多過勞的問題而導致我們無法承受。

我可以引用官方的統計數字說明我們在過去一年來努力解決這些問題，難道我們要讓這些努力都付諸流水嗎？包括我們講在一例一休修法後缺工的問題增加，這就表示其實因為這樣的修法使得部分的雇主已經在補足人力了，他們被迫要補足人力。在一例一休修法通過以後，衛福部林奏延前部長有邀請我到衛福部跟一些署立醫院的院長來講所謂的一例一休，其實有很多的問題都跟一例一休無關，而且過去修法的理由都是假一例一休之名來做這樣的修法。當然，我也很感動，因為有一些院長跟我說間隔11小時這個部分還沒有上路，但是它早晚會上路，所以我們已經提早因應了，難道我們要把它往後推嗎？這就是我今天站在這個地方覺得有一點茫然的原因，因為我們過去的努力，我們Q1的加班費創同期新高，我們的失業率也創最低，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我們加班費的年增率也增加，而這些數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寫在政府的統計資料裡面，這個如此重要的社會政策、勞動政策、工時政策應該以這些政府的統計數字為參考，但是我們卻視而不見，我們把它丟棄了，我們覺得這些數字足以讓現在的執政黨可以認為自己做了對的事情，但是它卻選擇了倒退修法。

勞動部過去一年有真正在努力，我稱之為勞動部的努力，勞動部在過去一年來所有的宣導裡面，包括改善過勞的現象、降低勞工的工時，我們所謂的其他間隔11小時、週休二日的部分，包括7休1這樣的堅持，7休1的目的就是在於終止勞工的連續勞動，避免因此而導致勞工最終過勞的結果。其實過勞很簡單，就是把一條橡皮筋套在一個桶子上面，3個月後再把橡皮筋拿下來，它的彈性是回不去的。同樣的道理，勞工在一個強度勞動的情況之下，他們的健康也是回不去的，即使再怎麼努力也回不去，這就是這次修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這次因為一例一休的上路所做的法律解釋，當時在8月31日是說仍需堅守7休1這樣的規定。也就是說，其實大家都知道應該要如此，但是現在卻選擇了一個反方向，而這個反方向是建立在一些虛假的需求之上，對於這些努力，我稱之為勞動部的努力，因為在勞動部的官網上面很容易可以找到在新法上路以後協助調適的指引，就是要如何做到7休1、要如何做到這些國家重要的政策。根據勞動部的資料，到目前為止總共有885場、平均下來2.6場的說明會，像這些事情，包括地方政府的說明會，如果這次真的修法，這些都會付諸流水，形成行政的浪費，這是很多人的努力，包括基層公務員、各界人士的努力，就是希望讓臺灣往好的方向，但是有可能因為這次的修法而讓他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變成過去一年整個臺灣社會在做白工。

到底是誰有這個需求呢？身為勞工陣線的秘書長，我姑且相信不是所有的雇主都是那樣，但是這次的修法到底是要滿足誰的需求呢？根據勞動部的統計數字，如果從勞動檢查的數字來看，在105年的處分才只有百分之十五點多而已，移送率也才有6%。根據2017年到8月的統計數字，在2萬7,221的受檢廠次裡面，合計有5,510件違法，處分率是20%，難道我們這次的修法是要建立在滿足這20%違法者的需求之上嗎？我對這個部分非常的confuse、非常的不以為然，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只能講這一次勞基法的修法是建立在臺灣某些雇主長期違法的文化之上，也是滿足了這些雇主貪婪的需求。

我們的勞動主管機關有沒有去滿足所謂勞動的需求？請各位看一下，大家可以很輕易的google到司機過勞猝死的新聞，媒體也有報導這樣的事情，有些乘客在接受訪問時會說司機很偉大，我做過大大小小的演講，包括對官員的演講、對學生的演講，我在每次演講時都會舉這個例子，這個司機偉不偉大？他救了全車的人，他當然很偉大，但是如果我們是這位司機的家人，我們並不需要一個偉大的家人，而是需要一個可以回家吃晚餐的家人，就是這麼簡單。那一次的修法就是這麼簡單，就是為了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因為發生了這樣的悲劇，對他的家人來講是沒有社會正義的。可是這一次倒退的修法不只斲傷了勞動權益，也斲傷了臺灣進步的契機，我還是非常堅定的反對這次的修法，而且我們應該要去看這些好的統計數字，包括以工時政策解決工時的問題、工資的政策、本俸的問題，也希望勞動部趕快推動最低工資法，明定最低工資的內涵，不應該讓雇主再繼續用各種名目來裂解基本工資和最低工資的意涵，這是用工資的政策來解決工資的問題，我就提出以上的意見，謝謝。

主席：請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黃怡翎執行長發言。

黃怡翎執行長：主席、各位委員。在討論這一次的修法以前，我想先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談修法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修法因素，因為在一例一休之後休息日的加班費增加了，所以雇主不讓勞工去加班，導致勞工的加班費減少了，所以要修法讓勞工可以多賺加班費。好，如果這個命題是正確的，我想請問一下，如果7休1是要讓勞工不在休息日加班，變成14休2的時候，在休息日就會讓他們加班了嗎？在休息日的加班費是一樣的，所以7休1不能加班，但是14休2的時候雇主就願意讓勞工加班了。我們再來說，上個月加班的總時數是沒有改變的，只是就整個時數用工時帳戶的方式，以3個月的工時來計算，所以事實上工時還是一樣的，雇主為了不讓勞工多領到休息日的加班費，而在這樣的修法之後就會讓勞工加班嗎？我相信在這次修法以後並不會讓勞工多領到加班費，說穿了不過就是把工時集中在一個短暫的時間裡面讓勞工去工作，這會造成什麼問題呢？其實會使勞工的健康風險增加。

一直有人說我們臺灣是過勞之島，我們就從健康方面來談，自2010年開始不斷的發生過勞事件，在座很多勞動部的長官們也都參與整個過程，這些家屬、這些勞工的事件都歷歷在目。我們從勞動部的工時指引可以看到，其實對於長工時這件事情，他們認為只要加班到一定的時數以上，對健康就是一種風險。我要說的就是，勞動力不是可以儲存的，不是現在比較有空大家就可以多加班，比較沒有事情的時候就可以多休息，事實上，人的工作時間是有上限的，並不是可以無限制的去調整，有所謂的彈性其實就會有過勞的風險。在這些指引上面都已經清楚的寫發病日前一到六個月的月平均加班時數超過45小時的時候，可以允許勞工一個月加班時數最高可以到54小時，這個指引就告訴我們加班時數會有造成勞工過勞的風險。之前立法院在討論的時候也有人提到，在新的修法通過以後，班表可以排到30天內上班可能達到300個小時，當然也有人回應這樣的排班方式是一個極端的個案。但是我要說的是，依照剛剛這個指引來算的話，勞工在發病的前30天總工時達到276小時就已經是過勞了，不必到300小時。276小時跟300小時還有差了24小時，可能不必加滿，只要正常工時8小時就好了，那這會是一個極端的個案嗎？會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嗎？真的不會這樣排班嗎？事實上，這次的修法本來就是為了讓勞工在短期間裡面多上一些班，所以過勞的問題還是存在。

再者，我們在談修法的時候一直有人提到國際潮流，事實上真的就像行政機關的人所說的，這次的修法是非常進步而且符合國際潮流嗎？事實上，ILO在1921年就已經頒布了公約，是針對工業部門所做的規範，規定雇主應該要讓勞工每7天至少要有1天連續24小時的休息時間，這裡的每7天並不是間隔前後的7天，而是在這7天內至少要有1天連續24小時的休息時間。到1957年的時候再頒布了商業部門跟事業部門即服務業的部分，事實上，ILO早就已經在1957年就告訴我們7天要休息1天，這樣才符合健康的規範。甚至在103號的建議書裡面也已經進一步的提出建議，雇主要讓工作者在每一個工作天即24小時裡面有連續12小時的休息時間，我實在不太曉得所謂8小時的休息間隔是符合健康的這種說法是從哪裡來的，難道8小時的睡眠是不需要的嗎？難道勞工們有一個任意門，只要下班打卡後就可以立刻回到家躺在床上睡著嗎？可以睡飽、睡滿8小時然後隔天再起來上班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都是從健康這個方面來談，不只是ILO，歐盟的規範也是一樣，歐盟在2003年的時候就已經頒布了工作的時間指令，很明確的告訴大家，其實每7天內而且含加班時數在內，工時都不應該超過48小時。甚至在休息時間方面，這個指引也告訴大家，雇主必須要讓受僱者每天至少有連續11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我相信這些都已經很清楚的告訴大家，勞工需要合理的休息時間，他們不是機器，不可以不斷的工作，無法先儲存勞動力等之後再使用，這是不可能的。其實在國際潮流的修法裡面，不只是限制工時，還要更進一步去規範夜班工作者的工時，不是只有看到工時的總數而已，對輪班工作者的工時有更進一步的要求。像ILO對夜間工作者就要求，如果工時橫跨凌晨0點到上午5點，不是只有在這整段期間工作的人，只要在這個區間有占到其中一兩個小時的工作者，其夜間工時就不可以超過8小時，為什麼？因為他們很清楚的知道，夜間工時跟白天的工時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它的工作強度不一樣，因為人是日行性動物而不是夜行性動物，夜間的工作對他來說，健康上的負荷是更高的，所以在各個國家，不管是ILO或是英國、德國，他們對於在夜間工作的工作者還有進一步的工時規範，他們要求不能超過8個小時到10個小時，而臺灣在夜間工時上還沒有任何規範，我們只是卑微的要求，只是要求一個總時數不可以超過的一種時數，所以，事實上我們離國際的潮流還是非常遙遠。其實，媒體上也有許多這種資料，做了非常多整理，最近這幾年來大客車駕駛過勞案例不斷發生，尤其今年10月就有3起駕駛在道路上發生過勞的案例，其中有2例就是我們的台南經驗。

我必須要說的是，從整體職災案件的統計來看，我們發現臺灣的職災死亡比例遠比國際高非常多，我們致死性職災的比例僅次於羅馬尼亞，排名第二。我們也進一步分析，致死性職災有半數是發生在道路上，這裡面有非常多成因，包括你本身就是一個通勤職災，或者你就是一個執行職務的駕駛人而發生職災，這兩者加起來的致死性職災比例有50%，但是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疲勞駕駛？我個人協助過非常多職災個案，我發現許多值大夜班的勞工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因為自己騎車又太過疲勞，然後就在路上直接自撞而發生災害事故，所以過勞不只會導致腦心血管疾病，還會發生非常多災害事故，勞動部要不要再去分析一下，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致死性職災在道路上發生？還有什麼樣的問題？是不是疲勞的問題？是不是長工時的問題而導致這些人不斷在道路上發生事故？

再來是根據勞動部相關研究資料顯示，許多國內外重大工安事件，起因都來自於長期睡眠不足與過度疲勞，這些都是非常知名、重大的國際事件，其實臺灣也一樣，我們每天打開電視就可能看到駕駛不斷發生災害事故，甚至有些勞工可能都還沒有到腦心血管疾病發作，但因為在工廠趕工或是因為疲勞而導致一些事故發生。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2011年至2016年的相關數據，有將近500名勞工因為過勞而導致傷病、失能或死亡，平均不到5天就有1名勞工過勞發病，我想這個數字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因為這幾天一直在談、一直在談，難道這些數字大家看不見嗎？臺灣的工時狀況有比較進步了嗎？所以我們可以再把這個法律修得更彈性、讓這些狀況不再發生嗎？我們的環境有改變嗎？沒有嘛！為什麼當時要修一例一休，或是要縮短工時到40小時？就是為了要改變過勞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過勞問題，其實過勞之島已經蔓延到各行各業，各行各業都會有過勞的現象。

最後要談到政府把關一事，其實過去已經有相關案例發生，關於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雖然說有4道關卡，但真的有達到所謂把關的機制嗎？其實過去就已經發生過了，今年初臺北市勞工局在進行勞檢時就發現，責任制雖然有4個關卡的把關，但還是有一半以上的違法，這代表我們政府真的有把關的能力嗎？

再來是關於勞動檢查，我們不用談雇主自律，如果雇主可以自律的話，其實違法率就不會那麼高了，如果要談勞動檢查，像上個月監察院才去糾正勞動部，認為它的勞檢覆蓋率不夠，導致致死性職災不斷發生，我們職災的發生率就是跟勞檢不足有關，在相關的把關上，我們都看不到有相關合理的方式，我不太認為在這個時間點需要再去做這樣的修法。

最後我想要講的是，我們工作是為了謀生，不是為了找死，有將近500個個案已經發生過勞死、過勞傷亡或是過勞失能，有更多數字可能還沒有呈現在勞保的統計數字裡面，因為很多人拿不到證據可以去證實，這些人已經沒有辦法再說了，只能靠我們來幫他們說，我們不應該讓這些事情不斷再發生。我在陪這些家屬時，他們表示只要他們的孩子好起來、活過來，這有可能嗎？我們只能讓這些事情不要再發生，謝謝！

主席：謝謝黃怡翎執行長。接下來請臺灣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倪進德人資長發言。

倪進德人資長：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剛才大概看了一下，在今天的發言人裡面，我好像是唯一一個代表企業來發言的。方才聽了一些先進的報告，因為我也是運輸物流業者，聽完大家的控訴，我發覺我們公司還真是一個幸福企業，要怎麼說呢？一切按照勞基法之規定，好像很多運輸物流業都已經做不到，我想應該不見得都是慣老闆，應該也需要一個比較有說服及溝通能力的人資主管去跟老闆好好溝通，這是我對運輸物流業其他同業的小小建議。怎麼說我們公司是幸福企業呢？因為剛剛看到有人曬出薪資單，像900元基本薪資，這對我們來說真的是蠻不可思議的，現在這個社會竟然還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之前限制加班時數這件事情對我們公司來講，實際上導致我們一直不斷增加用人、一直找人，從今年年初以來大概陸陸續續增加約10%，我們也同時要求部門主管要限制每個員工每月加班時數要在法令的限制內，到最後就變成時間快到了趕快把他趕下班，是真的下班哦！不是刷卡下班，是實質上的下班，但是因為航空運輸業經常要趕最後一班飛機，所以變成經常有人為了要通關而必須在那裡加班，到最後甚至也有一些運輸的司機從臺中拉了貨要到桃園機場，但是他這個月的加班時數46小時可能已經快到了，我們不可能叫他在新竹路邊停車，所以我覺得政府這次放寬某部分的加班時數，對業者來講是有一定的幫助。

雖然大家都是討論到過勞死的問題，但是對於過勞，其實每個人身心所能承受的程度不見得都一樣，與其討論過勞死要如何界定、認定，我倒是建議政府：第一，應該加強對勞工體檢的頻率，因為目前依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年滿65歲以上才每年檢查1次，40歲以上未滿65歲的是3年檢查1次，未滿40歲的則是5年檢查一次。說實話，可能你檢查出有毛病的時候都已經來不及了，可能積勞已經快要過勞，而且即將導致死亡了。剛剛為什麼會說我們公司真的比較像幸福企業？因為我們所有員工是1年檢查1次，而且到目前為止找的都是同一家，所以可以持續追蹤。因此，我建議這個頻率要加強。

此外，我覺得勞動部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們的宣導很不夠力，為什麼？因為我要來參加這次公聽會，所以我有去做一些調查研究，其實勞動部在106年11月已經在修訂所謂的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但是並沒有改到我剛剛建議的，就是要加強勞工健康檢查的頻率，他們只是增加幾人到多少人，必須增加一些醫護人員，委託他們去做一些像學校的這種醫護工作，但是我覺得公司裡面根本不可能會有這些設備、設施，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能夠即時查出來的也有點困難，所以我反而是建議勞動部，員工體檢的頻率在立法時是否應該列入考量？還有就是自己做了什麼也應該多做一些宣導，不要讓大家都一直覺得勞動部現在反而是反過來壓榨勞工，謝謝。

主席：謝謝倪進德人資長。接下來請柯劭臻律師發言。現在有柯劭臻律師、賴秀鳳女士（陳俊男先生的母親陳媽媽）、陳淑璉女士（陳俊男先生的妹妹）等人一起上台。

柯劭臻律師：主席、各位委員。我是柯劭臻律師，今天代理了3位過勞死的勞工。幾個月以前，這3位都還活生生的跟所有家屬、跟小孩子還有跟他的爸爸、媽媽一起吃飯、聊天，但是今天他們都已經不在了。右手邊這一位是鄭志明的照片，去年11月12日他在駕駛座上連續開車16小時而心肌梗塞猝死，拿著他照片的是他的弟弟，他是台中客運以及捷順客運的司機，而這一位是陳俊男，今年3月6日他連上46天班，也是心肌梗塞倒臥在駕駛座，然後自撞民宅死亡。最右邊這一位是羅玉芬，他是全聯的員工，他在全聯任職10年，今年5月1日勞動節，他也因為長期的過勞，在前一天下班到隔一天上班間隔不到8小時的情況之下，從冷凍庫出來後倒地，一直延誤了1.5小時才送醫，也因為腦溢血而不治身亡。關於這3個案子，其實上禮拜的公聽會我們就想從台中上來，後來又看到民進黨所找的資方代表在會議上說：臺灣怎麼會有過勞死呢？就算有過勞死，也是這些員工自己本身有病。後來那天我非常懊悔我怎麼沒有帶他們上來，所以今天無論如何，即使是狗吠火車，我們也要在此呼籲立法委員、行政機關，請你們正視這部分！

方才林恒立副秘書長說臺灣有很多潛規則，其實這些不是潛規則，這是長久以來，從2000年工時保障修法以來都沒有落實的，尤其是我們現在一再強調的交通運輸業、客運業、遊覽車業、量販業等，這些全都是運用這樣的潛規則來剝削血汗勞工！

我們先談鄭志明司機這個例子，他當了十幾年司機，原本在台中客運當了5年的司機員，我們是透過勞檢調到他的這個大餅圖、班表，其實每天的出勤都是超過12小時，就算你扣掉中間所謂的待命時間，也許勉強是12個小時，但是他每天不斷地、不斷地超時工作，尤其我們調出他最後6個月的出勤紀錄，很可怕的是他每個月的工作時間都是超過300小時，其中還有一個月是高達351個小時，而我們現在的修法，他說是極端惡例才有可能一個月工作超過336小時，這是極端惡例嗎？不是！這是長時間以來，鄭志明司機每天照表操課的日常啊！所以這不是所謂的極端惡例、特例，而是目前客運司機的日常，當然職災認定就是認為他的月加班時數超過100小時，認為他是過勞，所以認定了過勞的判定。

我們在訴訟當中也跟勞動部說明這些司機為什麼要這麼努力的加班，他們是為了賺加班費嗎？那我們就來看他的薪資結構長什麼樣子，這些司機的底薪其實是非常低的，都比我們所謂的基本工資還低，他所賺的是什麼？公司把它分成所謂的載客獎金、里程獎金，或者像客運業可能還有刷卡的部分，就是刷悠遊卡的獎金，他們用這些獎金制度，說這個就是加班費，我們覺得非常可惡，勞基法已經有規定，加班費是8小時超過之後就要加碼、要以三分之四、三分之五去計算，但是他們沒有耶！

談到勞資協議，我們在跟台中客運及捷順客運調解時，他們拿不出任何勞資協議，當然他們沒有工會，所以我們唯一拿到的就是這兩家公司的加班同意書，就是勞工自己簽的自願加班同意書，這是非常不平等的賣身契協議，於是就這麼加班了。而他們的工作規則是怎麼計算加班費？除了我剛才講的，他們把一些待命時間、用餐時間扣掉之外，他的加班費是1小時加100元，不分平假日，每個月只有休息4天，大家就排班，也不會刻意排在國定假日或是所謂的六、日，也不管什麼7休1，反正就是照排。關於他們的特休，那時候我們也有跟資方說，他之前的加班費、之前的特休、之前的國定假日，你總要加倍給付給勞工吧！他們說有給，但怎麼給？1天750元，算在年終獎金，所以他的例假，他做了5年，他有七十幾天的特休假，但都沒有放過假，就是全部按年終獎金一天750元去算，這不是很荒謬嗎？這些應該是政府、資方的資產，可是我們今天把他們當做耗材，用完就丟了。我們去調解的時候提出要求，資方還說這些都是機器計算，是透過管理資訊系統計算工時及加班費，以及所謂的特休獎金，我們要求提出明細及究竟是怎麼計算來的，他們就是提不出來，甚至我們還遇過客運業者說這是公司營業秘密，不願意提供。按照目前的計算方式計算這位鄭姓司機的加班費，他每月基本工時是176元，但他的加班時數是151小時，這等於他的加班費都超過他的工資。也就是說，如果他每個月的收入是3萬元，他的加班費就是3萬元，於是我們去追溯5年來的加班費，發現高達一百多萬元、二百萬元的情形非常多。所以資方在怕什麼？資方就是不想負擔這麼高額的加班費！所以他們希望解套、鬆綁，讓原本這種不合時宜且超過人體極限的工時制度就地合法，就地合法之後就是造成這麼多生命的就地伏法，我們是用制度在殺人！因此我們今天不得不拜託這些家屬站出來，讓社會大眾看看，這樣的殺人法案在臺灣已經造成多少人命傷亡，我們還要這樣繼續下去嗎？這是鄭姓司機的案例。

接下來是更多的黑數，首先我先講這個全聯員工的案例，今天本來羅媽媽也要上來的，是我要他不要上來的，因為他已經瘦得像紙片人，而且哭到眼睛都快瞎了，就不要來了，所以我今天帶羅玉芬的照片上來，他是一個在全聯工作10年、非常認命而且誠實認真的一個員工，他通過好幾次的組長、副組長考試，原本希望今年可以升店長，但是很遺憾的，在還沒有升店長之前他就倒下了。倒下的當下家屬也是一直相信全聯會好好處理，所以家屬不斷要求全聯提供玉芬最後的工作身影畫面給家屬，至少讓他們知道為什麼他會在職場殞命，並從最後的身影、最後的畫面知道他是否痛苦、情況又是如何，至少讓家屬能夠有個明白。但是一直到現在半年了，都沒有提供任何出勤打卡紀錄以及錄影畫面，所以家屬才受不了站出來抗議，為什麼資方不敢提供畫面？因為就在5月1日勞動節那天玉芬被調到生鮮部門，生鮮部門是要進入負25度C的冷凍庫工作，這樣的狀況對年輕力壯的勞工也許可以支撐，但是負25度C的情況對於高血壓或者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甚至前一天睡眠不足的人而言可能是無法負荷的。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人需要8小時充足睡眠才有辦法負荷隔天12小時的工作，所以玉芬前一天11點45分下班，但隔天7點之前就已經到公司了，因為他被調到生鮮部門，所以需要進入冷凍庫理貨，但是他進入冷凍庫並沒有任何安全防護及保暖措施，大家知道為什麼高緯度國家的人出門一定要戴毛帽，因為腦血管很有可能就是在這樣的冷凍之下急速破裂，我們的玉芬就是這樣。冷凍庫裡面一定有監視畫面，但是我們看不到，我們不知道他在裡面做了多久，5月1日又是他必須盤點所有冷凍貨品，資方表示他只有進去15分鐘，且裡面的溫度是正18度C，不會有問題，這你們相信嗎？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跳出來，在這麼惡劣的工作環境之下，我們的政府、勞檢視而不見。很遺憾的，羅玉芬的案子沒有被判定為過勞，因為資方所提出來的班表都非常漂亮，8點打卡上班、5點打卡下班，全公司都是同一個時間。我們詢問資方後，資方表示員工是打2張卡，一張是正常工時卡，一張是加班卡，加班必須事先跟資方協調，經同意後才可打加班卡。玉芬在全聯做了10年沒有打過一張加班卡，合理嗎？不合理！因為責任制，所以他把他的青春全部都給了全聯，假日也在全聯。他很希望自己有一天當了店長可以改變這個制度，但是沒有。現在的修法想要回復現況這樣惡劣的環境，幫資方解套、鬆綁，這是我們覺得非常可惡而且誤謬的地方。

第三個案子就是我們的陳俊男，他是裡面最年輕的，鄭志明和玉芬如果還活著，現在是47歲，我們的陳俊男如果現在還活著就是44歲，但不幸的是他們都離開了。最悲慘的是俊男的兩個小孩一個10歲、一個12歲，俊男是單親，所以是他媽媽從小將他撫養到大，而且俊男是家裡的獨子，現在是阿嬤在撫養這兩個10歲及12歲的小孩。陳俊男的案子更是黑數裡面的黑數，去年爆發蝶戀花事件之後，大家就發現很多遊覽車司機是靠行的、沒有勞健保的，陳俊男就是這樣的情況。中部的大陸團業務開始減縮時，他為了生計、為了養兩個小孩，所以他北上到寶泰通運遊覽車公司，而且是馬上上工，都不需要健康檢查，就直接上工，即使他在長時間駕駛生涯裡已經有點不堪負荷了，但就是不管，因為過年時間是旺季，所以要馬上帶班、馬上成為正職，而且沒有投勞健保，一直到3月6日往生之前，在3月3日才投勞健保。更扯的是連上46天班，連過年都沒有辦法回家跟家人團聚，必須全省走透透、全台走透透，非常無奈的一個家庭！我們看了一下俊男的工作時間，他前一天的班表是9點30分熄火，因為客運業者都會記錄車子的熄火時間，也就是之前勞動部所講的手握方向盤10小時才算工時，那我們就嚴格來檢驗陳俊男先生到底手握方向盤多久？他熄火的時間是晚上9點半，但隔天帶中客團到北海岸野柳的出發時間是6點半，晚上9點半到隔天6點半不到11個小時，他的睡眠時間呢？他一早要出門、要用餐，還要幫忙把客人們的物品拿上遊覽車，所以他真正睡眠時間有沒有8小時是我們非常懷疑的。像這樣的工時、這樣的休息時間充足嗎？人體的耐受能力能夠撐得下去嗎？我們還要讓這些勞工撐多久？

原本我們很期待去年修法之後勞動權利的升級，能夠有更多工會去輔導更多勞工了解目前勞動權利是怎麼樣的情況，讓勞工知道自己能夠爭取的合法權益在哪裡。我們知道過勞不是一個單一個案而已，而是有傳染效益的，所謂傳染效益就是當一個人倒下，影響的是全家人，送醫院時影響的是醫護人員的過勞，還影響到後續勞檢的過勞，以及影響到後續去勞工局申訴時這些公務人員的過勞，甚至進行法律訴訟程序時法律從業人員的過勞，以致今天我們特地跑來台北造成多少媒體朋友的過勞，像這樣的效益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解脫血汗臺灣過勞之島的惡名？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排行在全世界前十名，今天我們要解決的是超時工作的情況可以降低，讓平均工資可以升高，我們唯一能夠接受的是，勞資協議應該是在解決資方真的面臨困難時如何跟勞方協調加班費、休息時間，要怎麼樣讓勞方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而不是透過勞資協議鬆綁目前還碰觸不到的勞基法這個天花板，勞基法應該是樓地板，應該是最低標準的一個法案，但是我們今天所提出來的血淋淋案例都沒辦法達到勞基法最低門檻的天花板，怎麼辦呢？我們居然要把天花板再降低，回到目前日常的樓地板，這只會造成更多更多前仆後繼死不完的勞工。

今天我們在這裡很沉痛的發出三點聲明，第一個，過勞駕駛比酒駕更可怕。目前已經有數據證實，30%的車禍是因為過勞，既然我們嚴懲酒駕，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嚴懲資方讓勞工過勞？歐美經過多少次鐵公路罷工才爭取到目前所謂的駕駛工時法，他們是獨立專法來保障職業駕駛員的工時及休息時間，而且是用非常強烈的罰則處罰放任過勞勞工上路造成公共危險的資方。

交通運輸業、旅行社業可能有很多聲音不斷向立法委員施壓，那就請立法委員針對這些特例案件訂定職業駕駛工時專法，而不是讓所有勞工適用同一個勞基法，甚至修正勞基法，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在為資方鬆綁的同時也要讓勞方喘一口氣啊！所以歐盟才會有基本工時法的規定，因為他們一方面加深資方彈性之餘，也給了勞方更多保障及保護，這才是合理的立法。最後我們不客氣的講，假如今天就讓這個法案通過，除了學術界學者已經連署抵制之外，我們實務界也一定會抵制到底，甚至我們會無限制支持罷工行動。

第三點，我們希望還有一些良知的立法委員不要忘了，也許你們拚不過二分之一席次，但是你們有三分之一的席次，你們可以將這個違憲法案送請大法官釋憲。我們不希望這個違憲的法案、殺人的法案通過之後造成目前違憲的事實。以上是我的說明。

本來想請俊男媽媽說幾句話，但我希望大家能夠體諒，他們原本都是一個很平凡的家庭，也都很保守，而且非常認命，這是必須講的。也就是因為這些勞工的認命，造成現在過勞有那麼多黑數的一個原因。最後還是請鄭志明的弟弟鄭志強先生說幾句話。

鄭志強先生：主席、各位委員。說實話，我們對於這次民進黨要修正的一例一休法案，本來我們已經完全失望了，原本是想就讓它過了吧！反正我們再怎麼疾呼也是沒有用，反正你們民進黨就是硬要過，就是要強渡關山。但是今天我們為什麼會上來？其實不只是柯律師堅決要上來而已，而是還有一個人讓我覺得很奇怪，明明台中就不是他的選區，為什麼會突然跑到台中來？那就是蔣萬安委員。上禮拜他專程跑到陳俊男家屬的家裡去看陳媽媽，那時他也堅持要來找我，但因為陳俊男的家屬不知道我家在哪裡，於是就沒有帶蔣萬安委員來。各位，我想請問一下，蔣萬安委員是台北松山區、中山區的立法委員，他跑到台中來幹什麼？對他有什麼好處？實在是因為看不過民進黨這次修的惡法，這真的是惡法！我手上這張是我大哥在台中榮民總醫院急診時插管的照片，我很少拿這張照片出來，因為我捨不得看這張照片，在座官員手上也都有一張，但我不是來陳情的，因為人已經死了，也沒什麼好陳情的。只是民進黨如果還有良心的話，既然我們也都已經上來了，我真的希望你們能夠懸崖勒馬。

後面這一張照片是我大哥，他為什麼會掛掉？不好意思，14休2，他最後上班14天。難道民進黨還要走回頭路嗎？我在這邊真的要疾呼，我們沒有看過修法是走回頭路的。拜託民進黨，撇開勞方、資方不談，單就法條來看，沒有人修惡的啦！一定是越修越好嘛！我要在這邊疾呼，我也真的非常感謝蔣萬安委員，我在這裡代表受害者家屬，真的謝謝你給我們這次的機會，讓我們能夠發揮一點小小的力量。雖然我到現在還是一樣，不抱持這個法案會被擋下來的想法，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希望受害者家屬出來，能夠讓民進黨至少還有一點點的良心發現。真的，拜託，感謝各位。

主席：我們謝謝陳媽媽、柯律師，以及陳淑璉、賴秀鳳及鄭先生，這些都是不幸罹難勞工的家屬。

請臺灣專櫃暨銷售人員產業工會廖郁雯秘書發言。

廖郁雯秘書：主席、各位委員。這張照片是在日本京都二條車站拍攝的，其實當地的車站或是公共空間都會有日本厚生勞動省刊登出來的告示，就是我們要停止過勞死；厚生勞動省是相當於我們的衛福部加上勞動部的官方機構。日本雖然是以過勞聞名的國家，但是至少他們的政府還會承認有過勞死這件事情。相對的，就像剛剛前面幾位前輩提到的，在上個禮拜的公聽會，有一位蕭先生完全沒有任何醫學的專業知識就上來發言，說臺灣沒有過勞死，讓所有勞工朋友超傻眼、超憤怒。

第二個，既然今天是勞基法修法的公聽會，其實10月19日衛環委員會的時候，很多委員都提出勞基法第四十條之一，也就是天災假、颱風假相關規定的修法。我們工會從兩年前開始進行籌備工作，到今年5月正式成立，我們一直以來都在推動天災假、防災假的立法。我們推動這麼久，每次颱風來的時候就開記者會，去百貨公司抗議，告訴所有的社會大眾說：你們颱風天就是乖乖待在家。這個東西我們推動兩年了，10月19日有人提到，要在一個月內針對各行各業的特殊性逐條詳細討論，可是現在因為賴院長在11月初提出草案，使這個部分嚴重延宕，它其實也是勞基法的一部分。事實上，不只有專櫃人員工會，還有臺鐵的工會、空服員的工會、家樂福的工會，幾個理事長及工會代表當時都跟著我們一起開記者會。我們推動這麼久的東西，政府到現在都沒有正視我們的訴求，賴院長反而提出會導致過勞的勞基法修正草案，竟然想要這樣強行通過。

前面幾位先進有舉出很多國際潮流下的案例，我就不贅述。我要講的事情是臺灣目前的狀況，現在的勞基法修正草案，也就是行政院的版本、賴院長的版本、民進黨的版本，是不是可以解決目前偏鄉屬於勞動權益化外之地的問題？完全不行。從現在最新的狀況來看，基隆、南投、嘉義、花東、離島地區沒有專門的勞檢處或是勞工局，他們都是社會處辦理勞工業務。前兩天甚至有一位臺東的醫師在他自己的臉書發文，說原來臺東沒有勞檢員，當地觀光旅遊業很發達，如果那裡的勞工舉發違法雇主，竟然是高雄的勞檢員跑到臺東做勞動檢查。這是非常沒有效率的，新的勞基法修正草案又放很多權利給勞資會議，加上93%的企業沒有企業工會，假設修法通過的話，勢必有很多勞資會議需要召開，召開之後就要送到各縣市政府的勞動主管機關備查，看一下勞方代表是不是真的是以民主的方式選出來。可是我們發現臺灣的勞檢員不到1,000位，卻要負責144萬個企業，144萬個乘以93%還是100多萬個；連勞檢員都過勞的情況下，他真的有辦法把關嗎？更何況之前有幾個網路媒體說，勞檢員領不到加班費，很多狀況都出現，加上許多政府機關把勞檢業務整個外包出去，在勞檢員自己的勞動狀況都很差的情況下，他要怎麼做很詳細的查證、查核？這個草案一實施下去，很多勞資會議一召開的話，臺北市等六都很OK，都市是非常沒有問題的，可是偏鄉怎麼辦？每個縣市的資源都這麼少，誰要幫偏鄉的勞工解決他們現在本來就面臨的問題？不是只有百貨專櫃人員，各行各業其實都這樣。花蓮遠百跟臺東秀泰影城等服務業的朋友有跟我們投訴，我們去求證，結果的確是社會處幫忙處理，好像沒有聽過勞動檢查的東西，也不會有主動查看勞工工作狀況的政府機構。

最後一張投影片，這個班表是現行作法，事實上，因為百貨銷售人員和醫護人員，甚至很多行業的勞工早已適用四週變形工時，所以這個班表是合法的，這個月休四天的班表是合法的。

剛剛柯律師提到一位低底薪的司機，他的月薪要再加上各種獎金才可以達到3萬元，其實非常多百貨專櫃人員也是如此，不論是精品香氛專櫃或家電品牌專櫃，還是女鞋女包專櫃，他們很多人的底薪真的都是1萬2,000元到1萬8,000元，可能要再疊加紅利、抽成等等，才能剛好超過2萬1,009元，這是遊走在勞基法邊緣的情況。

再者，既然底薪這麼低，例假日他們就會去另一間公司代班，如同這個班表，這個班表就是工會其中一位理事的班表，現在他正被週年慶卡住，不然，一定要請他過來發言。在底薪這麼低的情況下，大家只能一直工作。因此，我們要問，今天這個勞基法修正草案可不可以解決剛剛我所講連勞檢人員都過勞，無法把關偏鄉勞工勞動權益的問題？能不能解決像百貨專櫃人員和剛剛那位運輸業司機這類遊走在法律邊緣的低底薪問題？這是我們關注與關切的。

同時報告各位，勞工才是維持社會運作的根本！勞工才是維持社會運作的根本！我們希望勞基法修法不要再分黨派，每個人都能真正重視現今臺灣面臨的過勞情形，不要再出現超時工作導致死亡的案例。以上發言，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廖郁雯秘書。現在休息5分鐘，謝謝。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繼續開會。請台灣鐵路工會張文正理事長發言。

張文正理事長：主席、各位委員。首先，感謝主席蔣萬安委員，為何我要特別先感謝主席蔣萬安委員呢？因為我昨日下午才臨時接到這場公聽會的通知，不過，向委員了解之後，我也可以接受臨時邀約。但在這裡我還是忍不住，不知道交通部祁次長有沒有來？聽說你打電話逼我們局長，我本來不想提的，可是剛剛專櫃產業工會的廖秘書提到，有一個記者會是颱風假召開的；他講完之後，我特別去跟他說明，我沒有跟你開這個記者會，原因是我們臺灣鐵路工會從來不強調是企業工會，但我們從36年成立到現在，你可以google一下，從戒嚴時期到現在，我們是怎麼對工運抗爭的。

去年12月23日勞基法修正後，如果次長有注意到，去年1月1日的四大訴求中，我是唯一一個勞團敢公開說支持一例一休的，因為它修好了。哪裡知道現在又改成所謂的彈性12休2、7休1；還有那個所謂的11小時，勞動部林部長也很清楚，你根本就沒有實施嘛！哪來的彈性？實施日期根本就沒有訂。12月23日修法通過後，我花了半年時間跟鐵路局相關主管協調，為了適應一例一休的班表，我們提出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所以要補足2,860人，臺鐵才有辦法實施一例一休，上一任的林全院長也同意了，但因為剛好碰到院長交接，就又擱下來。我記得我跟賀陳部長抗議過、強調過，11月10日我到行政院去跟賴院長溝通時，我就特別強調，你所謂的修法，美其名是彈性，事實上根本做不到，還彈什麼性？你在糊弄嘛！

我為什麼今天特別來跟次長抗議？就如同我剛才跟專櫃產業工會廖秘書說明的，你要搞清楚，所謂「臺灣鐵路產業工會」是去年我們改選時，由三、五十個沒有選上代表的人組成的，連會員名稱都不敢提出來。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不像我們30幾年前戒嚴時期在體制外面搞的時候，那才會被跟監，現在勞動部搞一個100年的工會自由化，我合理懷疑你是故意搞勞勞之爭。

對於現在的修法方向，有一些勞團朋友在講，臺灣工會的覆蓋率只有不到7%，認為工會還是弱勢的，我認為我們工會團體不需要這麼悲情，運動跟政治一樣靠實力，我們鐵路工會的勞資會議從來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除非是交通部惡搞。這就是一個例子，我是全體1萬4,000名員工的代表，你不來找，卻去找那三、五十個人的代表。也許你不管鐵路，我可以諒解，但你怎麼可以給我們鐵路局的相關主管施加壓力？我不是在維護資方，我是站在工會角度很明白的告訴你，我企業工會針對這次修法，如果有應經工會同意的部分，我台灣鐵路工會有這個實力、也有這個運動的本錢告訴你：我接受！所以我支持。

但我在這裡還是良心的建議，林部長，我希望你在修法的這個部分，第一，應經工會同意的，希望你用函釋；有企業工會的，應經企業工會同意，不要在後面又拖了一條尾巴，說什麼勞資會議，還是要經勞工本人同意。我們經過幾十年的打拚，從體制外、從戒嚴時期搞到現在，我們工會會去惡搞嗎？我們4年改選一次，沒有人願意幹理事長，所以我才會第三度回鍋，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耶！所以你要搞清楚，你要相信工會的實力，對於沒有工會的勞工，才是你們輔導的對象、才是你們要強勢介入的對象，我們的部分你要區隔開來。

我要建議的第二點，是11小時休8這個問題，這是上一屆火車駕駛聯誼會，也是我企業工會的一個次級團體提出來的，當時的缺額只有289人，那是兩年前的事。另外，這部分也是臺鐵司機兩年前提出來的，臺鐵司機為何要有電動叫床？因為他們外站休息的時間平均大概4到5個小時，譬如這一班車開到臺中，下一班車平均要滯留4到5個小時，這4到5個小時是沒有錢的，不像空服員還有外站津貼，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公務人員兼具勞工身分是四不像。

臺鐵最可憐了，今年鐵路特考分發報到，錄取177人，結果前兩個禮拜報到，有46人放棄；還沒有通知他報到，他就說放棄了，理由是他考上高普考。我是沒有能力，我要是考上高普考，再笨也不來鐵路，同樣的公務人員，簡薦委的待遇跟我們平均差3,000元到1萬元都有，這是起薪哦！你怎麼留住人？現在還沒有實施11小時，人都沒有補。拜託！祁次長，賴院長給我的回應是說交通部在評估，你評估什麼？缺額2,860人，你沒有補給我們，還說什麼一例一休、什麼12休2，臺鐵根本做不到。但是為什麼我們99%的員工忍氣吞聲？就像邱吉爾講的：我所能奉獻的只剩下辛勞，只剩下汗水跟眼淚。所以我拜託祁次長，我們報上去的2,860人，請你在年底以前要給我們，否則真的是官逼民反。你google一下，我臺灣鐵路企業工會是唯一可以癱瘓鐵路運輸的企業工會，不是勞團在那裡講的千人癱瘓鐵路，只有我們才有這個實力。另外……
主席：理事長，如果還要講的話，待會還有第二輪發言，先讓後面一些與會代表發言。

張文正理事長：其實臺鐵的悲情也滿像受難者家屬的，我們過勞死的部分很難去證實，因為我們的平均死亡替代率比一般簡薦委少2年，尤其是司機員，少3年，這是15年前統計的。臺鐵的司機員或輪班制人員死亡替代率比一般簡薦委少，行政院人事總處、銓敘部估的是8年，我們15年前統計就已經少了2至3年。

主席：好，待會行政部門會做作回應，包括交通部。

請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劉建良理事發言。

劉建良理事：主席、各位委員。事實上這個時代大家都很忙，今天大家有一點點的過勞，在這邊參加公聽會，表示大家都很關注我們國家的未來，還有我們所有國民的健康、福祉。國以民為本，本來人民就是國家最重要的資源，所以政府絕對有責任要維護國民的健康和福祉，我想政府是基於這個考量，想說過去真的是有一些過勞的現象，才會推動勞基法的修正，運作了這麼一陣子之後，各方面的評論都有了，試想如果按照現行的勞基法走下去的話，會發生什麼狀況？第一，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好處，就是勞工朋友可以多一點休息，只要利用那些時間去作促進健康的活動，健康也會很好。第二，誠如剛剛鐵路工會理事長所說的，各行各業為了因應勞基法的修正會缺很多人，所以只要是欣欣向榮的行業，一定會需要很多人，我們希望我們國家所有行業都能夠欣欣向榮，所以失業率會降低，這是按照現行勞基法繼續走下去可能會有的好處。

我是一個醫生，深知任何一種治療、手術或藥物都可能有併發症或副作用，按照現行勞基法繼續走下去，可能會有一些併發症：第一，薪水可能會縮水，就像剛剛有幾位先進說，可能老闆會為了避免支付昂貴的加班費，所以降低員工的基本薪資，這是否違法、法律有沒有辦法規範我不知道，我覺得政府真的應該透過法令好好去管制不肖業者，讓貧富比較平均，這是題外話。但是依照現行勞基法走下去，大家的薪水有可能變得比較少。第二，可能物價會上揚，因為營運成本會增加，未來5至10年可能我們要忍受物價逐漸上漲。第三，國民生活可能變得不方便，像國外，如果禮拜天想購物，百貨公司根本沒有營業，晚上5點、6點，頂多到7點，幾乎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除了那些夜店之類的，尤其是醫療行業，國外很多國家，禮拜六、禮拜天沒有一家診所開業，那就會造成整體生活不方便。所以這個法律繼續走下去，我們將來就是要接受這樣的狀況，如果我們願意這樣，那當然就繼續走下去，但是從另外的角度看來，目前運作下就已經浮現了很多問題。一個法律要適用這麼多行業，真的會有很多問題，剛剛有些人講到說好像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意志什麼的，我想應該不是，我們對什麼事情都應該從正面來看。政府也是基於這個法律有一些狀況，想要把它修得更完善，所以在修法過程中就需要各方理性溝通、共同努力。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狀況，也有工作性質不同的工作人員，排班狀況也都不一樣，雇主和勞工當然立場也不完全一樣，但是就勞工本身來講，並不是每一個勞工想法都完全一致，有些勞工認為身體還好，希望多加一些班、多賺一些錢，在某個地方買一個小房子，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就像剛剛有人提到勞工的健康檢查，這一點一定要加強，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同樣是勞工，也有不一樣的看法，一個法律如果太僵化的話，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我從事醫療行業，針對現行勞基法可能對醫療行業造成的問題提出以下兩點：一、下班之後到下一次上班的時間間隔點，衛福部次長的報告寫得很好，他說對於常態輪班制的勞工，可能要限制嚴一點，因為白班、小夜班、大夜班這樣輪班的，有時候會逆向排班、順向排班，很多學者都作過研究，在座關心這個議題的人應該都有所了解，可能那個時間點就要久一點，如果只是8小時的話，真的會過勞。但是有時候並不是輪三班的問題，而是臨時碰到情況加班的，因為醫療行業有其特殊性，譬如開刀房有急診刀進來，有些人本來預定要下班的，突然要加班，甚至加班還會超過法定時間，雖然在範圍之內都會報勞工局核准，但是他第二天早上8點就又要來上班，這個間隔的時間如果太緊了，以致第二天8點他不能來上班，可能就要臨時調配人員，有時候調得到，有時候調不到，就會影響整個醫療體系的運作。當然如果要再講下去，會有很多細節，由於時間限制，我就不講了。二、休假日加班費的問題，因為現在的設計對雇主來講真的是有點沉重，所以可能有些醫療從業人員會想說成本那麼高，禮拜六、禮拜天是不是就不要看診了，可能這樣就會造成民眾禮拜六或禮拜天有急症時不方便就診。如果因為雇主顧慮假日加班費太高，所以讓勞工減薪，站在醫療行業的立場，希望周末看診，健保給付可以多一點，但是偏偏健保給付又採總額制，因此，周末看診費用增加就是等於懲罰禮拜一到禮拜五一般上班的時間，因為總額就那麼多，一定會減少。所以如果要這麼做，就一定需要另外一筆額外的經費，而不是在總額裡鼓勵、獎勵禮拜六、禮拜天看診，但是健保經費就這麼多，大家又擔心可能哪一天健保費率又要調高，也就是這樣運作下去，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總結來說，就是一套西裝不能所有人、各行各業都適用，所以一定要適度鬆綁，本來勞基法就是製造業或辛苦的運輸業比較可行，對於一些專業性的特殊行業，應該要從另外一種角度思考。不過，總希望大家看待這件事情可以正面思考，理性溝通，而不是只用比較負面的說法，我們希望不管是勞工、雇主、社會大眾，甚至是我們國家的競爭力，都可以四贏。最後一句話，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面對這樣的議題。謝謝。

主席：請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張鑫隆副教授發言。

張鑫隆副教授：主席、各位委員。做為一個勞動法的學者，我想最大的任務，就是在這個非常有爭議的立法時刻，提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當然，參加公聽會，提供意見，主要是要讓我們的立法委員及官員參考，但我比較同情的是，這個案子其實是一個人決定的，今天我們說給在場官員聽，事實上是沒有什麼作用，我們只能期待把關這個法案能不能通過的重要人物──立法委員，問題是剛剛我們看到立委的座位上都是空的，現在當然陸續有委員進來，可能是要發表自己的意見，但畢竟連立法委員都不是很重視我們參加公聽會人員的發言，包括我等一下要發表的意見，這是比較令人遺憾的。

有關勞動法規中，對於彈性安全部分，是既有的三支箭，也就是所謂的彈性安全三支箭。第一支箭，現在的勞基法是以原則和例外模式來設計，所以不管是正常工時也好，休息時間的例假或休假日也好，都在勞基法裡幫勞工訂定了勞動契約的最低基準，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比這個勞基法更好的話，那麼這個勞動條件就是勞動契約的內容。OK，勞動關係成立以後，如果雇主認為有必要變動勞動條件，譬如在工時上，希望加班或採變形工時，這就是勞基法的例外，例外不能當作契約裡預先預定的內容，因為例外是不可能事先知道的，例外就是有需求時才會增加，要不然勞基法的約定就被架空了，如果一開始就在契約裡約定同意加班、同意變形工時，那這個勞工根本沒有決定的能力，勞基法對他的所謂原則保護，也就根本不存在。所以在例外時，第一個條件當然要另外得到勞工的同意，可是我們知道勞工的同意是很虛構的，在勞動契約上，他們沒有充足的能力決定要或不要，所以就必須另外有一個程序上的限制與控制，這個程序上的控制，除了行政機關所謂的行政控制譬如備查，或是司法機關的處罰、刑罰等等，這都是一種行政上的控制。另外，還有所謂集體勞動關係的控制，譬如勞基法設計的，有工會時，必須經得工會同意；沒有工會時，需經勞資會議同意，但這個機能、功能現在有嗎？這點我們等一下再來檢討。

再者，剛才那個所謂實質的必要，基準要如何訂定？像客運業、貨運業司機，工作危險性那麼高，過勞的危險性也很高，是不是應該針對這些行業有另外特別的加班限制或基準？這次的修法，在這部分是沒有的。至於實質基準要如何訂定？這次的立法有關單位一直強調是因為考量中小企業的經營能力，或是能不能負擔勞基法規定的基準？這個是不是可以做為我們訂定實質控制的考量基準？這點，等一下也可以一併檢討。

最後就是實效的確保。現在的勞檢和處罰制度是不是充足？剛才我也提到，客運業和一些行業是有比較高的過勞風險，可是我們在這次修法中，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設計，勞動部的研究和我個人參與的研究，對於很多行業都有很深入的研究，甚至提出來不應該給予那麼寬的彈性，可是這個意見似乎沒有在這次修法中被採納。

第二，既然過勞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為什麼勞工自己要選擇加班，不斷的選擇很危險的工時？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低薪結構，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實質的保護，讓加班或彈性工時能夠避免過勞的危險，就一定要在低薪問題上做一個防制。低薪問題除了要提高勞動條件之外，最大問題在於企業主，特別是中小企業主，他們設計出很低的低薪結構，然後引誘勞工加班，這樣才能夠給勞工一個可以符合他生活水準的薪資，事實上，這個也是我們控制上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我舉一個例子，上個禮拜我到南部一家有5萬員工的大工廠，這個大工廠當然有工會，可是工會告訴我，他們的會員只有1萬2,000人，其他4萬人都是所謂的協力廠商員工，協力廠商就是我們現在講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員工不可能會有所謂工會的保護。這個大廠有1萬多名正職勞工，工會理事長告訴我，公司每年盈餘200多億元，他們要求雇主讓年資15年以上的勞工，薪資可以維持到接近平均工資3萬9,000元，但雇主說不行。我大概幫他們計算一下，其實只要提出5%盈餘，就可以讓每位勞工增加1萬元薪資，但雇主不願意做。所以不只是中小企業，甚至連大公司，都是把成本轉嫁給所謂協力廠商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為了獲取盈餘，當然要壓榨其他的這些勞工，這是低薪結構的問題所在。

政府說這是以中小企業為考量，這當然是想要說服民眾接受這樣的政策的最大理由，但就像我剛才講的，低薪結構是一種互相的壓制，大公司壓制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再壓制勞工，這是低薪結構的最大主因，如果是要考量中小企業的負擔能力，等於就是同意這樣的壓榨結構。有一個日本學者說過這樣的話，他說：如果連保護勞工的最低基準都無法承擔的話，根本沒有資格經營事業，那個企業應該要退出市場！所以，為了保護中小企業，可不可以考量中小企業的負擔能力？這真的要好好地考量。

第二是彈性工時，除了過勞的問題之外，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防止勞工生活的崩解。事實上勞動部在好幾年前就提出所謂的「工作與生活調和」，可是它只把工作與生活調和當做一種宣傳，也就是用一種道德的期待，讓企業考量勞工生活上面的一些不方便，能夠增加他的休息和家庭生活時間。可是今天的修法卻是讓雇主來決定什麼時候加班、可以增加工時，這樣勞工的生活調和在哪裡？

工時的彈性設計應該不是單方面給予雇主完全決定工時的權力；彈性的意義應該是給勞工有選擇不同工時制度的機會，他可以選擇要不要加班、選擇要不要減少工時，可是我們卻沒有這樣的制度！

我記得部長曾經說過一個滿正確的道理，他說即使工會同意加班，勞工還是可以拒絕。這是沒有錯的。因為勞基法所謂的工會同意或勞資會議同意，只不過是勞基法上面免除雇主被處罰的一個要件而已。所以，如果工會同意或者是勞資會議同意，但勞工還是不願意加班呢？它並不會發生契約上面的改變。

所以，要怎麼樣才會讓這個制度比較圓滿？最重要的是程序上的設計。我們現在以工會和勞資會議同意為條件，根據很多朋友的說法和最近的報導，都凸顯這其實是虛構的，並沒有實質的效力。

今天早上我們得到一份資訊，就是我們一個朋友分析台中的1,300多件勞檢，裡面沒有任何一件是違反未經勞資會議或工會同意而加班的。也就是說，連這個最基本的同意，我們的行政控制都做不到，或者是怠惰、根本不做！換句話說，雇主有沒有開勞資會議，我並不會確實去檢查，而是你只要弄出一張所謂的同意書就好了。

我們的勞動部還有一個函釋，說如果勞資會議同意，而且沒有寫期限的話，就永久有效，這個公司就永久可以加班。可見這樣的制度設計很有問題，它讓一個公司只要很容易地經過所謂同意的程序，就可以無限地加班。

日本的工時同意最少也要有一個協定，這個協定裡面還包括對象，而不是一同意之後，該企業每個人統統都可以加班。所以，對象是誰？他的工作時間怎麼樣加？也就是包括形式、範圍，最重要的是，同意加班之後，他的加班費至少要比法定加班費還高。我們有沒有這個可能？完全沒有！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同意」而已；只要同意，就把整個企業的勞工全部劃進去了。這是很危險的一個狀態。

時間所限，我有三個建議：第一，這個所謂彈性工時的修法，我個人認為在集體勞動關係沒有建立前不應該鬆綁。集體勞動關係應該是具有獨立自主能力的工會和雇主所形成的，而不是用一種表面上的同意，讓工會或者是勞資會議同意後，雇主就取得控制全部公司員工加班的權力。

其次，實質上為了促使雇主不要任意違反我們所定的基準，就要有一個有效的做法。如果我問：健康檢查是不是有效？很多人都會覺得奇怪。可是各位要了解，我們很多企業都有在做，而且做得很詳細，因為它要把那些不能「操」的勞工挑出來，然後請他走路。結果就是能「操」的、通過健康檢查的就要儘量加班、儘量「操」，因為它知道不會出事情。所以，若真要對這種違法加班予以處罰，就應該學日本；日本對於違法超時加班是用刑事來制裁，最高可以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這樣才對雇主具有威嚇的效力。

最後我想建議的就是，這個集體勞動關係的形成應該透過協商，而且我認為是唯一的，就是要簽訂團體協約才能夠取得這個彈性。在歐洲各國，彈性都是以團體協約來約定。目前在勞動三法中架構的團體協約，規定是相當嚴格的，並不是雇主可以任意操作的。如果以團體協約做為彈性工時的唯一條件，我想不只是加班的問題，勞動條件也可以同時和加班的同意一起放在這個團體協約裡面，增進勞工其他的勞動條件，甚至這個團體協約也可以把特定的加班的人做一個適當的限制。以上是我的建議。

主席：謝謝張鑫隆副教授。

接下來請陳委員曼麗發言，發言時間為10分鐘。
陳委員曼麗：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在今天的公聽會中，我真的吸收了非常多，因為我聽到勞工代表所談到的一些東西，可能就是長期以來臺灣對於勞工的保護並沒有很到位，所以這是長期累積的。過去可能很多勞工都在隱忍，所以這些資訊暴露的並不是太多。

其實我自己投保勞保差不多有三十幾年，所以我過去也一直都有勞工的身分。可能我的運氣比較好，就是說我服務的單位都是勞資比較和諧的，所以我沒有看到各位今天所講的這樣子的事情，因此今天就讓我增長了見識。

當然，不管勞方還是資方，如果心情不好的話就會有很多意外發生。我們今天聽到一些運輸業者、貨運、客運業者的發言，這些部分都是交通部所管理的系統平常就應該注意到的，所以我也滿贊成把相關主管機關納進來，一起來關心我們的勞動問題，而不是全部丟給勞動部，讓勞動部來總攬。

今天也聽到交通部是不是可以規劃駕駛工時法，讓我們的駕駛工時能夠受到一個保障。我想這個部分未來我們可能可以繼續做一些努力。如果有勞工能夠工作46個小時而都沒有睡覺、一直都在開車，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是一個超人，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是希望，如果有這樣的情形，其實真的是要讓我們的勞工有充分的休息。尤其是駕駛這個行業，他身負了整個車輛裡面的乘客安全，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們現在的基本工資是2萬1,009元，明年就會調整為2萬2,000塊錢，剛剛我聽到有些勞工反映，他們的本俸只有900塊錢或者是只有3,200塊錢，所以我特別去查了一下勞動基準法當中對於工資的定義，所謂工資的定義就是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也就是說，這些東西都算是工資，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你們的工資到底合不合於2萬1,009元的最低基本工資，如果高於2萬1,009元的話，基本上它還是沒有違反勞基法。但如果公司在計算加班的時候是用900元除以30天再除以8小時，或是用3,200元除以30天再除以8小時來計算的話，那麼公司就是違法的，他們不能用這樣的方式來計算各位的加班費。另外，有些人在我的群組裡面反映有些公司的全勤獎金是要配合公司加班才能領取，如果沒有配合加班的話，那麼連全勤獎金都沒有，我想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這部分我也要特別提出來。

就臺灣的勞工而言，有些人確實是過勞的，根據某些資料顯示，大概有六成以上的勞工都是按照勞基法進行相關的規範與處理，但是有兩、三成的勞工卻沒有完全受到勞基法的保障，所以我們這次修正勞基法時，應該是針對這兩、三成勞工的權益作一些討論。本席一直都很關心我們的勞工是不是有過勞的情形，其實臺灣的過勞標準還滿高的，我統計了103年7月份至106年6月份的數據，針對有過勞情形的勞工，有傷病給付的有100位，有失能給付的有59位，有死亡給付的有66位，這些資料都是從勞保局拿過來的。如果勞工過勞或罹患職業病的話，我想在認定上應該要更寬鬆，現在好像都是按照時間來計算，可能是因為按照時間計算會比較明確，比較不會使用許多形容詞，它是一個比較定量的方式，針對這部分我們也會繼續商討該如何將相關規範訂定得比較好一點。

再者，本席還是要提醒一下勞動部，在資訊公開的情況下，其實違反勞基法的公司應該要上網公布出來，這樣就能讓一些想要找工作的人，在找工作的時候瞭解某些公司的信用是怎麼樣，我指的並不是賺錢的信用，而是對於勞工狀況的掌握，所以資訊公開是非常重要的。有關職業傷病的部分，可能勞工因此而無法再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上繼續工作，如果雇主不能或不願進行損害賠償的話，我們希望能夠針對這部分加以規範，藉此加強對於勞工損害賠償的擔當，甚至我們希望能夠更進一步減少勞工的職業傷害或加以預防，這些都是大家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

有關勞資會議的部分，本席在質詢的過程當中曾不斷提及勞資會議的數量太少，臺灣的企業家數共有114萬家，但是有進行勞資會議的卻只有6.6萬家，比例大概只有4%。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設法繼續監督公部門落實勞資會議，甚至輔導他們作更好的規範。透過這一、兩年勞工議題的討論，我相信很多勞工都已經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權益，甚至也開始關心自己是不是過勞或是沒有經過勞資會議就被強迫做一些事情，經過這一、兩年來的討論，我想勞工的智慧會增加很多，而在empower的部分也能夠做得很好，當然這方面我們還要更加努力。我相信資方也都有看到勞工的意見反彈，過去可能沒有這樣的公開討論，許多個案都只是在報紙或媒體上曇花一現，所以有些人並沒有注意到。針對這部分，我們希望能夠往好的方向去輔導和督促，讓這方面能夠落實。當然我們也很希望團體協約能夠再繼續往好的地方調整，我們可以看到，2010年所簽訂的團體協約只有665份，有進行勞資會議的家數為5萬6,000家，可見這方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臺灣長期以來累積了許多問題，要在這部法修法的過程中解決全部的問題，當然有其困難度，本席建議針對勞基法當中能夠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加以改善。剛剛有許多人提到把它退回、不要修法，如果是這樣的話，各位是不是贊成現在就用去年所通過的法條來規範？我們就用這樣的法律條文而不要再修了，請問各位是不是贊成呢？在討論問題時，可能有些時候是意氣用事，講出一些氣話，但本席還是希望大家往好的方向進行討論，同時也希望勞方和資方能夠更加和諧，唯有公司賺錢，大家才能賺錢，所以大家一起來努力，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宜民發言。

陳委員宜民：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剛剛張鑫隆教授說很少有立法委員在這邊聽，其實我今天早上都很專心在聽大家講話，中途之所以離開了一會兒，乃是因為我們舉辦了一場協調會，必須回去主持一下。

接續方才陳曼麗委員的講法，她提到如果目前的法律很好的話，是不是可以不要修？當然是要修啊！只不過不是大大的修。今天我們說一例一休是惡法，但它是往進步的方向在前進，它的確應該要修。有許多專家學者及勞工團體代表都有講到不要修惡，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說，我們要小小的修，而不是大大的修，並不是要全面鬆綁、彈性增加，然後就變成倒退30年，這樣是不對的。我認為公聽會應該要多多召開、多多傾聽民意，但並不是不修法。前幾天本席曾經問過部長，我說之前至少5次以上的質詢我都問部長要不要修法，部長都很堅定的說不修，可是到賴院長上台之後卻變成要修。賴院長可能沒有記取去年那種血淋淋的教訓，去年的狀況是什麼？去年修法的時候，郭芳煜部長一直拿不出行政院的版本，當時都是由柯建銘總召在主導修法，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為裡面有許多規定都像是不食人間煙火，修出來的法有些地方其實並不符合勞資雙方的期待。在執行快一年的過程當中，有許多窒礙難行之處，尤其中南部有許多勞工朋友都說看得到卻吃不到。照理說，加班應該要核實計算，其實有關核實計算的爭議並不大，勞工朋友並沒有要求要占雇主的便宜，所以不需要作1算4、作5算8，也因此核實計時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希望不要用1.33倍或1.67倍來計算，要算到小數點第二位真的很麻煩，而且勞工朋友也記不住，我一直在講應該用1.5倍或2倍來計算，這樣大家比較好算。我要講的是一例一休應該要修，但應該是小小的修，往正確而進步的方向走，而不是「倒退攄」的修。

在此要提到很重要的一點，昨天卓榮泰副院長開始在喊話，他說現在的修法是個套餐，拜託！勞工朋友哪有可能每天都吃套餐？他們吃不起啦！三餐能溫飽就不錯了，為什麼要吃套餐？今天的重點並不在於是不是套餐，本席必須再次強調修法是重要的，但是要小小的修，雖然我們希望彈性變大，但是大家擔心特例會變成通則，當特例變成通則，當勞資雙方的勞動條件依然不平等，再加上勞動部勞檢人力不足的時候，怎麼可能用這種彈性的方式來解釋法條？

另外一點，過去這兩個禮拜大家一直在講過勞死的問題，本席要強調過勞（overwork）不是一個疾病，沒有列入國際疾病分類表，但是慢性疲勞症是有定義的。WHO在1988年就已經針對慢性疲勞症候群下了定義，必須符合一些標準，例如慢性疲勞症狀要達6個月以上、疲勞的症狀不因休息而改善、非疾病或其他因素可能會引起的疲勞所造成的原因，所以它是有定義的。另外，它還有幾個標準，包括在症狀上有短暫的記憶力喪失或注意力不集中、喉嚨痛、頸部或腋下淋巴結壓痛、肌肉疼痛、非發炎性關節疼痛、和以往疼痛強度或模式不同的新發作的頭痛、怎麼睡都睡不飽、活動後感覺疲勞但超過24小時都沒有改善，我覺得我自己也有慢性疲勞了。

今天勞動部提出了一些數字，在過去6年過勞死有170幾個，過勞的病例也有一些，但是這都是勞動部訂出來的定義，它是用工時而不是用症狀來訂定的。全國900萬勞工如果自我身體檢查或是去醫院看病，把過勞、慢性疲勞症的定義和醫師商談，相信過半數的勞工可能都有慢性疲勞症。所以我們欠缺的其實是國內長期針對勞工進行流行病學有關過勞、慢性疲勞症的調查，這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們要修這個法是要往進步的方向走，而不是走倒退的路。我的助理幫我準備了很多資料，但是我一面對今天與會的3位過勞死勞工的家屬就崩潰了，人間竟然有這樣的狀況，我看到陳媽媽低頭講不出話來，我是感同身受，心裡很難過。我們身為不分區的立委，今天不是為了選舉，我們是認為國家政策的訂定要有高度，要能體察民意。今天我們不是為財團在立法，大家想一想，這個法案修訂之後為什麼六大資方代表都沒有人來反對呢？可見很多規定都是往資方靠攏的。我們勞工的意見這麼多，為什麼勞動部部長不能傾聽民意呢？我現在在講話時，部長有抬頭看我，但是剛才柯律師講話時，還有三位家屬拿著照片站在那邊，部長連一次都沒有抬頭，可能覺得很慚愧吧！
總之，我們真的是感同身受，勞工朋友的辛勞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希望這次修法不要分藍綠，因為這件事對我國的勞工朋友非常重要。我們要往進步的方向走，大家要好好來思考。很多的彈性講歸講，賴神每次都用話術來做錯誤的引導，民眾對一例一休不滿意，但是我們不是往倒退的路去修。明天還有一天的公聽會，本席真的期待大家能傾聽民意，更細緻地來修法。我不贊成陳曼麗委員所說的，如果這樣就不要修，我覺得當然應該修，但是我們要好好地修，不是往倒退的路去修，謝謝。

主席：請周陳委員秀霞發言。

周陳委員秀霞：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首先，我代表親民黨團表示，我們堅持反對修改七休一，以及輪班間隔11小時改為只要8小時的立場。

去年12月修法規定輪班需間隔11小時，法條中留下施行時間另行公布的規定，可是快要一年了，行政院卻都還遲遲沒有公告實施，這樣怠忽職守，是非常不負責的做法。

現在更離譜的是，沒有做過詳細的調查報告，就說實施有問題，改為原則上間隔11小時，但彈性只要間隔8小時也可以，這樣的做法根本沒有考量勞工的身心健康狀況，應該予以嚴厲譴責。

本席認為，通過的法條應該要先實行後，經過一段時間，如果真的有窒礙難行的問題時再來檢討調整才對，不能先把通過的法條冠上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就要胎死腹中、把它廢除。

去年勞基法修法時，行政院說採取「提高休息日出勤工資」以及「休息日出勤時數納入延長工時總數」的配套作法，並且透過「工時安排，總量管制」、「工資成本，以價制量」的方式，可以促使雇主指派勞工在休息日出勤時，更為審慎嚴謹，這樣除了可以有效保障勞工週休二日權益外，更可以合理兼顧企業運作彈性，所以拜託委員要支持。當時說這是進步的修法，如果真的好處多多，好到冒泡，那為什麼現在卻要再修改，難道是民進黨執政已經屈服資方、背棄勞工了嗎？

七休一的規定從73年實施到現在都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勞動部也說，多數團體認為應該維持七休一。而且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兩公約都明定，休息權是勞工最基本權益，更說為了顧及勞工健康與安全，最好是要連續休息2天。政府也不斷說要遵守國際人權公約，可是修法的方向卻是完全違反、倒退的，根本把公約當兒戲！

勞基法的目的是「規定最低勞動條件，保障弱勢勞工的基本權益」，現在說可以連續工作12天，這一定會嚴重衝擊勞工的身心健康。這樣的修法是進步的嗎？很明顯的，這對勞工的勞動條件是更惡化的，簡直是一個大倒退的修法，我希望行政院一定要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政府主管機關就是要以本位的立場，彼此要為你所主管的事務協調而努力，例如經濟部通常會為了資方與環保署爭執，勞動部則是應該要為了勞工與經濟部爭議。但是這次修法過程中，我看到勞動部偏離立場，不為勞工發聲，而是在平衡勞資權益，令人非常痛心。

另外，當初為了推一例一休，砍了七天國定假日，現在計劃廢掉七休一、還增加加班時數。來回修法的結果，最後勞工得到的，只是最長的工時及更少的假日，這根本是圖利財團的做法。勞動部實在非常對不起勞工，讓一例一休變成一場空笑夢，我要求應該還給勞工七天的國定假日。

勞動部修法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3項延長工作時數、日數的規定，企業要實施的前提都是要「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但全臺灣140萬家企業中，只有5,400多家成立工會，也只有7萬2,000家有勞資會議。但勞基法早就規定各種加班情況都須經勞資協商，可是卻只有約5%企業開過勞資會議，其他95%的企業要不未曾加班，要不都是非法加班，勞動部卻視若無睹、不聞不問。

勞動部如此罔顧臺灣職場的現實，表面上的修法同時賦予勞資雙方彈性，但真實的情況是資方才有享受到彈性、享受到利益。因為臺灣其實沒有勞資協商的空間啦！勞工只要拒絕就會被解僱，所以，勞動部的作為根本是護航資方、欺壓勞工。

舉例來說，昇陽光電今年4月要求員工從「做二休二」改成「做四休二」，延長工作時間，只要員工不願意改，就直接解僱，根本無視員工意願與權益。現在又以公司發生火警、人力過剩，無預警惡意資遺83位員工，工會要求公司要對等協商，卻被回文「無協商必要」，最後整個工會的幹部、理事長也被剷除、資遣。像這樣的情形，我們還能相信勞動部所說的「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這個機制嗎？相信大家都知道絕對不能相信，信的人是癡人說夢。

去年修法後，蔡英文總統大聲說「實現周休二日，讓勞動所得與工作條件不斷提升」。勞基法新制「一例一休」以後其實有一定的成果，1至9月加班工時年減0.3小時，同期間加班費年增7.15%。那現在行政院的再修法根本就是打臉蔡總統，陷蔡總統於不仁不義，更陷勞工處於更惡劣的勞動環境。每人一條命生命是非常可貴的，生命是不分貧賤的。

親民黨長期關懷弱勢、關注食安、正視環境保護，更為勞工權益把關，我們不能也不會讓勞動權益更惡劣，我們會堅持讓勞動法規對勞工保障更完善與進步。我們也會莫忘初衷跟勞工朋友站在一起。

謝謝大家！
主席：現在進行第二輪發言，每位發言時間5分鐘。

請台灣鐵路工會張文正理事長發言。

張文正理事長：主席、各位委員。我很簡單地補充台灣鐵路工會針對這次修法的立場和態度。首先，12月23日勞基法修正通過以後，我們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好不容易跟鐵路局資方在9月底達成共識，10月1日已經按照新的一例一休的辦法在走。在這個過程中，鐵路員工很委屈，在人員沒有補充之前，鐵路局把現場人員直接砍掉，有十幾個站不派副站長和監控人員，因為要擠出人力來適應一例一休，而人力招考還沒有到位。這造成今年4月一直到10月總共有12次的出軌，其實我們之前就警告過，人力沒有到位以前，用這種方式來強迫適應勞基法的修正，會有發生事故的危險。但是沒辦法，在此情況下，我們員工還得背負誤點事故的原罪。

我們在此再次強調，7休1絕對不能鬆綁，因為如果改成12休2，對於原來人力不足的部分，交通部又不動了，這是我們非常擔憂的。未來臺鐵再因為車輛老舊的關係，所有事故難道都要現場員工來背負嗎？都要工會員工來背負嗎？這是非常惡質的管理手段！

第二點，間隔11小時的部分，我們也反對鬆綁，因為現在根本做不到，現有人力也做不到。我們為什麼要用我們的汗水和眼淚去接受呢？是因為我們還兼具公務員身分，必須承擔社會責任。我們不像高鐵那麼輕鬆，說不開就不開，我們現在的正常人力有接近二分之一去配合高鐵做接駁，結果中下階層的旅客坐不起高鐵，都是搭臺鐵，造成臺鐵排班明明可以3個半小時到達高雄，硬是被擠成要排5個小時。民怨也是我們員工在承擔，這公平嗎？你們要知道，我們一天肩負著60萬的旅次，高鐵比我們多嗎？高鐵都是商務旅客啊！你把我們正常的人力特別是司機員和列車長派去接駁，當他們的接駁小弟，10分鐘停在那裡等著高鐵旅客下來接駁，實在讓人忍無可忍！坐不起高鐵的呢？每天60萬要搭臺鐵的呢？難道是次等國民啊？所以我們反對修法。

第三點，如果一定要修法，我拜託勞動部林部長，國營事業員工兼具勞工身分，我們的企業工會不是弱勢而是強勢，你可以明示，也可以針對國營企業工會來講，沒關係。應經企業工會同意，否則我懷疑你故意的！你找才三十幾個人的工會來代表勞檢，至於我則代表有一萬四千多個會員的工會，我是唯一窗口，他只有三十幾人，結果你們自己的文行給我，這不是想故意引起勞資爭議嗎？這就是勞工永遠弱勢的原因所在。先從國營企業工會做起，只要我們企業工會同意，那麼你就可以放心，我們絕不會犧牲會員的健康，當然會把關。以上意見，敬請指教，謝謝。

主席：請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張鑫隆副教授發言。

張鑫隆副教授：主席、各位委員。由於剛才最後的結論沒能講清楚，所以我想再利用一點時間向各位官員說清楚。

剛才我的結論提到，在集體勞資關係沒有建立以前，我不認為現在的修法是適當的，且充滿危機。如若真要保留彈性，那麼這是不是建立臺灣集體勞動關係的契機？特別是將鬆綁或是彈性條件設定在簽訂團體協約上時，這對臺灣現在的勞動關係而言會是一個很重大的改革。我們一直認為不論人數多寡，凡企業工會即足以代表勞工來行使是否加班的同意權，但事實上很多企業並未滿三十人，沒有工會存在，故設計由勞資會議代表。其實研究過工會法的人就會知道，之所以有此設計，正是不希望工會太過強大，故無企業外工會之說，甚至限制組織企業工會的人數與場廠工會，其目的正在於不希望工會太強大。至於各縣市，則以單一的縣市工會、聯合會來控制，而全國也只能有一個。但現在時代改變了，工會已經多元化，所以為何不倒轉過來，讓工會發揮其實力呢？有人說我們的企業員工未滿三十人，沒有工會，請問彈性從何而來？以現在的多元工會而言，可以設立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團體協約法也規定，如果企業工會裡面有一半的會員屬於該公司員工，亦可向該公司要求協商，這就是集體勞動關係的初步建立，讓中小企業員工得以享有工會的保障，若需要彈性，亦可透過團體協約來設定。所以除了確立安全實質的內容外，其勞動條件的提升均可藉此取得配套，雇主亦可聯合其他的勞動條件一起協商。我認為這樣的改革是很重要的。
現在的企業工會屬於單一、封閉型的，無法讓其他人參與。如果有企業工會，則其本質類似於歐洲的勞工代表委員會，但歐洲企業層級並不同意工會的存在，因為很容易為雇主所控制。倘若我們所設計的是這樣的工會，那麼現有的企業工會即是如此，只是掛上工會名稱，而歐洲共同決定法的勞工代表委員會即具備這樣的功能。所以讓現在的企業工會直接透過團體協約法來取得彈性，我覺得是最安全的設計。謝謝。

主席：現在請相關政府單位代表回應，首先請衛福部薛次長發言。

薛次長瑞元：主席、各位委員。勞基法的修正牽動了很多行業，而有許多行業衛福部並不是很清楚，謹就與衛福部執掌相關的產業做說明，亦表達衛福部對此次修法的立場。
衛福部關注的不僅是醫療福利產業、醫療保健服務業員工之權益，亦必須同時兼顧病人安全，故需從中取得平衡。針對此次修法，本部要表達的第一點是，由於醫療保健服務業在民國86年已納入勞基法第三十條之一的適用行業，適用四周變形工時，所以鬆綁七休一限制與醫療保健服務業較無關。

至於延長工時上限這部分，所謂延長工時對醫療保健服務業而言，大部分是為了臨時性需求。依照勞動部的解釋，on-call也納入工時計算，所以一些特殊的工作人員就會有加班問題存在。大致而言，所謂延長工時的加班屬非常態性，且其每個月上限為46小時，用得雖然不多，卻具有各種不同狀況，如能採用延長工時帳戶制，則能讓該產業在排班時比較具有彈性。只是我們堅持三個月不能超過138小時的限制。

第三，輪班制的護理人員或其他的醫療人員，在每一個班跟班之間應該要有11小時的休息時間，這是我們所承諾且需予以保障的，惟突發事件需加班者，則不在規定範圍內。若因特殊事件發生，如突發事件、重大疫情，致使工作時間需延長，為了服務病人並保障病人能得到及時照顧，就有可能需要做彈性調整，造成工作時間延長，然而我們仍會予以把關、檢核，不會放任業主隨意地彈性處理，衛福部會就此妥為把關。

其他部分，大家比較關心的是在醫院診所服務的護理人員，因為他們是三班制的工作人員，所以我們在今年4月就勞基法規定整理出合理的護理排班指引與範例給醫療院所，並請孫友聯秘書長等人向醫療產業主管們說明，以在勞基法的規定下妥為排班。當然，除了配合勞動部的勞檢外，我們也會將工時、排班等勞基法所規定的項目列為平常督導考核及醫院評鑑的項目。謝謝。

主席：請交通部祁次長發言。

祁次長文中：主席、各位委員。勞工是交通運輸業非常重要的工作伙伴，而交通運輸業又以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所謂安全，係指所提供的服務是安全的，故工作團隊理當在安全範圍內。爰此，我們非常重視所有工作伙伴的安全。
在現行七休一法規中，勞動部在105年9月10日的函釋給了彈性，但須事先徵得勞工同意，且限制於因應產業特性上。剛才東華大學張副教授提到，這樣的例外管理，必須在程序上有所控制，所以行政機關一定會訂定相關規範，以確定何謂特殊狀況。若因市場變化而有臨時性需求，我們也會在規範之上予以排除。不管是客運業、貨運業，我們都會在規範訂定後，要求產業必須與勞團協商並落實，同時尊重勞工選擇。

就公司治理而言，我們會加強監督管理，並與勞動部共同保障勞工權益，確實提供安全的方式與安全的服務。

另外，有關鐵路工會張理事長提到的問題，我在此向各位報告。關於臺鐵請增人力案，已報至行政院審議中，新增人力會在明年逐一陸續進駐。誠然，這段時間臺鐵的經營會比較困難，我們也特別感謝工會給予臺鐵的各項協助。臺鐵勞資雙方於106年10月1日取得共識，暫訂實施作業兩輪一例隔週休班表。交通部對於臺鐵的特殊狀況非常重視，兩天前還特別召開會議，也預定在109年1月1日克服所有困難，落實休息間隔11小時的規定。

再者，張理事長提到臺鐵待遇相較其他事業單位，或與簡薦委人員有所差距，由於這是工會的具體建議，所以我們已經把營運獎金併入專業加給，希望整體待遇能因此有所調整。我想臺鐵局應該會在一年內提報交通部，希望能儘快實施，唯有工作團隊同仁得到足夠的照顧與福利，才能保證服務永續。

有關勞基法的修正，本部會持續與勞動部保持密切聯繫。對於任何彈性，身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都會盡到把關責任，以照顧工作同仁，並保障服務安全，謝謝。

主席：請經濟部龔次長發言。

龔次長明鑫：主席、各位委員。承蒙貴委員會邀請經濟部列席勞基法修法公聽會，本部除表感謝外，亦甚珍惜此一機會，得以聆聽各界聲音與意見。

經濟部主管之相關行業中有製造業、服務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與倉儲業。先前週休二日新制實施後，經濟部即配合勞動部針對製造業及服務業做過說明與產業調適指引。在這段時間中，我們透過辦理說明會與座談會廣泛蒐集相關業者的意見，業者普遍認同週休二日乃國際趨勢，但在實際調適過程中，的確有需鬆綁之處，如企業為因應淡旺季或急單需求的調整時，是否給予些許彈性？眾所皆知，企業接到急單有兩種選擇：由於企業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招攬大量勞工因應，所以會提出加班需求；另外一個選擇就是放棄急單，可是一旦放棄急單，或許連正常單也會丟掉，這就是現實。另外一種選擇就是違規，但我們並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所以企業希望在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的條件下，給予一些彈性，這是他們的需求。

以經濟部的立場而言，認同勞動部針對勞工保障所提出的四不變要求：加班總工時不變、週休二日精神不變、正常工時不變、加班費的計費不變，對此，經濟部敬表支持。

至於彈性部分，剛才有與會先進提到，落實勞基法相關規範以保障勞工才是重點。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來在勞檢或其他相關措施上，我們一定完全配合，以充分保障勞工的健康與安全。謝謝。

主席：請科技部鄒次長發言。

鄒次長幼涵：主席、各位委員。針對此次公聽會所討論的議題，科技部就業管相關部分如勞動檢查、勞工健康、工會及勞動會議做初步回應。

科技部在園區一共有824家廠商，27萬員工，企業工會4家，勞動會議593家，106年一共做過316場次的勞動檢查。為配合政策，未來我們會加強宣導、輔導及監督、檢查，保障勞工權益，同時也會加強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穩定勞資關係。未來本部也會配合此次修法，積極執行。對各項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權益，除辦理定期與不定期之勞動檢查外，亦會配合勞動部之相關政策辦理宣導、輔導及各項專案檢查，以確保勞工權益。對勞工申訴案（檢舉事業單位違反勞工法令），即派員實施勞動條件檢查，並將檢查結果及裁處情形回復申訴人，及通知事業單位改善；如係申訴人誤解法令規定者，亦將相關規定回復申訴人。

對勞工過勞及對其身心健康之影響部分，勞基法修法後放寬加班彈性、排班彈性，對於勞工身心健康影響，宜由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長期追蹤及評估。

另為確保勞工身心健康，本部三園區管理局將要求園區廠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對於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之員工，務必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針對現行工會組織涵蓋率低，以及勞資會議形同虛設等問題如何解決的部分，三園區管理局計有4家事業單位勞工成立企業工會。因應法令要求及配合勞動政策，於實行勞動檢查時，除詢問該事業單位是否有工會需協同檢查，對未設立工會之事業單位，並主動宣導籌組工會相關程序及訂定團體協約法之益處，藉以協助事業單位籌組工會，保障勞資權益。未來將繼續配合政府勞動政策規劃相關宣導會，以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穩定勞資關係及促進勞工團結。有關勞資會議，三園區管理局轄內824家事業單位中，依法設立並申報核備之事業單位593家，對於未成立勞資會議之廠商，各管理局將積極輔導成立。目前依據勞動基準法第八十三條及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僅就勞資會議成立與運作之相關程序說明，並無訂定相關之罰則，爰建議法制化各項勞資會議之程序及申報機制，以落實協商機制及維護勞工權益。

有關現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過勞職業病認定之工時時數是否合理，應予檢討的部分，「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之工時時數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邀集職業醫學、心臟內科、流行病學及法學等學者專家經開會研商所認定，因係屬醫學專業，其工時之認定，建議仍由勞動部依前例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研議，並納入指引供參考，本部三園區將依規定實施宣導、輔導及檢查，落實保障勞工健康。
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請勞動部林部長發言。

林部長美珠：主席、各位委員。非常感謝今天所有與會者的發言，我們聆聽到非常多的意見，但我還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在此感謝臺灣的勞工朋友長期以來對於臺灣的經濟所做的貢獻及付出，我想任何一位勞工的權益都是勞動部需要去保護的，所以今天也要跟各位提出報告。

「週休二日」新制實施迄今，的確有很多聲音建議我們不要修正，今天的與會者也有一些是建議不修正的，但亦有部分團體反映現行勞動基準法規定過於僵化，例如剛才也有不同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在適用上的確有一些困難，鑑於現行規定過於僵化，彈性不足，希望適度做修正。此次的適度調整是在四不變、四彈性的原則下提出的，這部分我就不再贅述了。

對於此次公聽會中，大家關切在修法之後，政府機關是否能夠強力的利用有效機制去予以把關，以免勞工權益受到損害，我利用這個機會向各位報告，未來勞動部會提出一些機制，透過這些機制，希望能夠有效做好把關，以免企業濫用來損害到勞工的權益。

第一，透過備查機制，各位可能會覺得備查機制沒什麼用，但我們希望藉此讓地方主管機關能夠充分掌握事業單位運用彈性的情形，也會列為未來監督、輔導及檢查的重點。
第二，我們有裁罰的機制，如果發現有濫用的情形，或是沒有依法報備，地方主管機關得依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九條的規定，處新臺幣2萬元至100萬元之罰鍰。

第三，我們會透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行政措施去進行把關，所以非常感謝方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發言，包括衛福部的發言，其實目前各部會都有相關的機制，例如衛福部的醫院評鑑、金管會對上市櫃的准駁、經濟部的租稅減免、財政部的相關機制、公共工程委員會在招標方面的機制等等，相關機制都可以加以運用。如果發現部分企業去濫用彈性，沒有確實進行勞資協商，或者出現違法的情況，我們都會要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為重大缺失，不予補助，我想這是屬於行政機關相互之間的協調。

另外，今天也有先進建議我們必須提升工會組織相關的措施，例如林副秘書長建議是否能夠鼓勵成立醫師工會，或組成醫療產業工會、護理師工會等等，關於這個部分，在聽完今天各位的意見之後，其實我們過去都是這樣，未來也會採取比較積極的作法，投入比較大的資源來協助。我們也會直接找衛福部，希望透過衛福部的協助，至於其他產業也會透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協助。非常感謝方才幾位代表的發言提醒，未來在組成工會的部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會採取比較積極的輔導態度，希望協助勞工籌組工會，並輔導他們有關工會會務的運作。其實如果違反工會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對於勞工籌組工會有不利對待的情況，我們也會送請相關主管機關作為准駁的依據。過去我們在這一點上面做得可能還不夠，但未來行政機關之間會有相互的聯繫管道，所以工程會針對這個部分，也會列為重要的企業責任，未來在採購的評選案件上，目前我們已經具體要求工程會把這一點列進來了。

第四，獎勵地方政府的部分，我們希望協助勞工籌組工會，提升工會組織，雖然過去並沒有採取獎勵措施，但是我們希望未來能夠以獎勵來取代過去的輔導，這樣可能會比較有效果。

第五，提升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相關措施的部分，經過勞動檢查如果發現有違法、沒有召開勞資會議的事業單位，我們會進行輔導，並且要求它馬上改善。我們也會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針對沒有召開勞資會議的事業單位進行入廠輔導，並且限期它必須完成勞資會議。此外，我們也會加強審查雇主申請外勞的程序，如果依照雇主聘用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應檢附之依法召開勞資會議的證明，由最近一次會議紀錄，研議到底要不要修正，應該檢附過去可能不是只有一年的紀錄，我們希望一年內至少要召開幾次會議，例如召開4次勞資會議以上，必須有這樣的會議紀錄我們才會允許聘用外勞。另外，我們會拜託經濟部及科技部，對於他們輔導及所轄的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廠商，希望他們能夠依法召開勞資會議，剛才他們也都表示將來會配合辦理。

為了要提升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相關的知能，我們會辦理勞資會議的培訓及宣導活動，也會與工程會研議，將召開勞資會議列為未來的企業責任範圍。並建議證交所與櫃買中心辦理公司治理評鑑制度時，能夠把召開勞資會議納入107年評鑑新增指標項目之一，促使上市櫃公司依法召開勞資會議。

其次，我們也會協助各部會，包括交通部、衛福部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各個行業別的工時指引，提供企業在考量身心健康及福祉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勞工的出勤。對於外界所關切的過勞認定指引是不是要修正的問題，本部也會從積極預防的角度，檢討工時彈性運用對於勞工身心健康的影響，適時調整認定之標準，以確保勞工的安全。

最後，我要回應有關勞檢的部分，目前各縣市都有勞動條件的檢查員，至於偏鄉地區安全衛生的部分，當然是由本部職安署各區的職安衛生中心負責檢查。有關勞檢員是否有過勞的情況，目前我們已經在檢討合理工作的狀況，建立即時溝通管道，解決所有基層反映的問題。至於勞檢員加班費的問題，非常感謝各縣市均已編列相關經費，未來我們也會協助各縣市處理及解決請領上的相關問題，各地方的勞工申訴案，也可以透過「1955」檢舉專線來入案追查。

有關勞檢中過勞的部分確實是大家關切的議題，非常感謝陳宜民委員在委員會中提出來，希望衛福部能夠去做專案研究，針對這個部分，勞動部願意與衛福部針對這個問題一齊研議，提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解決方案。

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今天舉辦之勞基法修法公聽會到此告一段落，謝謝今天所有與會的代表、相關部會官員。本席在此做一個簡單的總結，今天很多與會代表談到這一次的修法，包括政府部門在內，都認為一例一休的確引發雇主、勞工朋友很多的批評。的確大部分的民眾認為一例一休的問題要解決，但是這一次的修法版本並沒有針對一例一休的問題直接加以解決，而是偷渡了很多勞基法非常核心的條文，包括鬆綁7休1，甚至是去年底才修法通過的輪班制必須間隔11小時的規定。

這幾天我看到賴清德院長接受媒體的專訪，他提出幾個說法，我認為是非常荒謬，甚至沒辦法接受的。賴清德院長表示，輪班間隔要經過勞資同意才可縮短為8個小時，因此不會有護士在體力不支下去照顧病人的情形，他說這在目前並沒有發生。賴院長這樣的說法，就像上個星期公聽會上資方蕭姓代表所講的「臺灣目前沒有過勞死，過勞都是勞工本身有病」的說法一樣，怎麼會有這樣子毫無同理心的說法呢？賴清德院長在專訪中還講，對於輪班制上一次修法法條中，留下施行時間另定的條文，是要讓勞工輪班間隔休息時間11小時遲遲無法上路，而透過這一次增加彈性，讓例外狀況經過勞資協議同意之下，可適用間隔8小時，我認為賴清德院長完全沒有瞭解去年本院修法的真正目的。輪班制間隔11小時，這是底線，這是不容許有例外的！當時修法時為什麼包括其他部會在內，衛福部也好，交通部也好，都沒有人站出來表示意見？結果不到幾個月的時間，現在問題全部出來了。當時訂定施行時間另定的原因，是希望給予行政部門緩衝的時間，讓你們去補足人力，讓你們去調整相關的營業模式，確保輪班制的勞工朋友間隔必須足夠11個小時，這是毫無退讓可言。賴清德院長居然說可以允許例外的情形，在勞資協商之下適用8個小時，這不是退步嗎？這不是退步的立法，什麼才是退步的立法？

賴清德院長甚至說，三班制的工作大家批評很多，他說公司不會故意排整人班表，你乾脆說公司根本不會故意違反勞基法好了！我們還需要勞基法幹嘛？你也可以直接說就交由資方去自律，你到底瞭不瞭解勞基法是給予勞工最低限度的保障？還說如果有這種極端例外的情形一定會爆出來。今天很多與會的代表、很多勞工朋友，甚至一些家屬都出來說話了。剛剛陳俊男委任的柯律師也講，實際上不要說這是極端的例子，這就是他們的日常，今天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絕對不是說有這種狀況一定會爆出來。賴清德院長，你還要等看到多少過勞死才願意面對呢？

其實有太多這種因為過勞而死亡的黑數我們沒有看到，這些家屬表示，其實有很多長期工作的駕駛，事實上並不是我們在新聞上看到的報導，說他們是在駕駛座上、在工作現場，他們很常的時候是因為回家途中像騎著摩托車而發生不幸的，太多這種案例了，居然還說這些極端案例要爆出來！

賴清德院長甚至還說，根據研究理論指出，勞工是在某個薪資臨界點之前願意加班讓收入變多，到達這個薪資臨界點之後，就比較不願意加班了，所以他說他也是在幫助勞工。賴清德院長，你這樣是逼迫勞工跨越過勞的紅線，以血汗去換取微薄的加班費。院長，當勞工朋友已經超過過勞的臨界點，一一倒下的時候，還談什麼薪資臨界點！還談什麼賺錢！荒謬！

今天孫友聯秘書長提出的比喻很貼切，他說這就像橡皮筋纏在一個瓶子上面，過1個月之後，這條橡皮筋是回不去的。每一位長工時工作過勞的勞工朋友，你讓他連續工作12天，你讓他有這種你們所說的極端例外班表，之後他再怎麼休息，都補不回來了，是補不回來的。所以今天我們審查勞基法的再修法，我們要面對的是歷史，沒有人是局外人，我們都不願意成為歷史的罪人，但是我要再次呼籲賴清德院長、所有相關部會官員，以及每一位立法委員。我們手握權力，今天如果我們就讓這樣修惡的版本三讀通過，我們都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今天各位的發言，包括提供的電子檔及相關資料，以及委員劉建國所提書面資料，將列入立法院正式公報紀錄，作為本院審查法案之參考。
林志雄理事長書面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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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友聯秘書長書面補充資料：
[image: image3.jpg]SBEOKEE N NEE
BIRIE RSN Te s By s

BT
STEGMER

STt I —55 N ENAY FR AR BDEE

The day will come when our B =54
silence will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voices you strangle =
today ! August Spies)

BE—K - BB

c BIRIES KIRMME B
BEINSHRERRRE

7






[image: image4.jpg]JUNETIE / JUNERE / VNGB HE

SEE TRRG

1984 FE48/\IF—BIK—H

1996 F12H6HF S5 B A — e BRIEA
200&&%?@844\%—@3@%2 HEBIN
2015 ZBAVNR—BIR_H ?

2016 F BN _HIEE






[image: image5.jpg]—Bl—"EE  RITERFTE3.01%

THREFAESD "SEEIFHOAE, 5L - =
SROEBE—F—ARBEEEZBENTE BEBREAS
KM - SE2BRER T AR EESHEM2SEA
BIERAZEINY - B —FFHS -

FEBEREF2R - SHETHERIARBEE - TE

DEtERIR - SE2RFHEIFF=EPT ( BN TEBRE

%ﬁBF‘ﬂ ) IRTAZER2B3IBEA - HRLIREERY AR
R - HBREBEXNAMAER

EE%%IAEQ%&E’J?E%;.BF%%I% CRESE2BAZE
3.01% - BREESB270% - =HE25269% - RIESH
281% - BIA—FHEBRE °

T8 - TEIER 2017/05/31

—Bl—" M=z ST EEIRE S

—BI—REILINBEN  SEF1EZREIFEE
AEAMTFEHE TR - EE01ENE - MIEE
¥1916857T - BIEERETS ;, FEE51042% - &l
100EE2REHIF S -

THRESRENTIBRETRIT% - BWFER LUK
FMTEREARIE - B104F6 BLIRAM23ME BHE ; =/
BRIERIT8% - B104AFIFEA0EBHFE -

T EEEREEERE </§:—§%T AR ER
367%  BRTHREKE  KEBREBE  ENZE
KRERRIE  FTELEEE u&jﬂaiﬁaﬁﬁﬁ)\ﬁ?

 2017-05-22 10:55th S it






[image: image6.jpg]QI EIL10.42% TERHHS (AT

AR%KEE367% 23EARE
(REHES / AL8E) FHREHEREATNELEER= - A t%  H=FTFkKo - —
BEAY BE_+=BASE H2FE+tERARE  S2EDEE - 29 558

2. SEE-F
g SASAMRETH—AN\Ln  REERHHNE £+ O”%  REtERSHEAE

 HEREE T —Hl—fk.

m4n*..ﬁﬁa%i I IE%.“WIE—E%EE;EEUEEE EEL SEE-F

REAR . GERIINE TEBN\  —BATG— —%
1% ERENS

RBREERFN—%

, = SEEEE; FB
I 7'; . sAN 9N + 5o - —

Blula | u|wl« uldlg( )EBSASH N%iﬁ ANET - FBt-
T M=%  BEAZE ETERESRNERESES

ETERIBFEAETENRETMS
—{pl—(kaEay EEH4ERR « 1729 B NBIRIERET7%

Qus | 8o | Zovm |

BED

. IBINEYE, RBEIHRESUMIAFREREENFIERER, 58

SEHH [—Hl—1K] SELBREZE—EMRR, 1ZE9/ MM TEFRK0.3/\6. BRI
WEFIR7.15%.

FHREEBESRIRRESERR, MPBEMU/KAIEN, sTUBLE—HI—AROBER
BIEER

SEIFIAMMIEFINA7.9/0E, R EERBRKL0.3/0E ; AFRENNETSEA
1,6945%, & LEREAIEMT.15%, £T 1137,

& EE . TeF . BEER






[image: image7.jpg]= R 55 B R EMM06 F1 28 H 5T

« EIHTH : 1685/ - tEEFEEH
.4\

« MITERIE EFBIHRE017.41%
« 8AYI957E 460,368 - BEERYES

« QRARFEREEIT77% - HEITFERDN
@ H &R

55 B 5l S






[image: image8.jpg](SPEEX) #dl - SEMIKEEEERT
EEEEFE - 106-05-24

R IARERIARREL (BBEXR) BARTEES - BHMAET
%%%$ﬁﬁ£§a2ﬂ%2*v SEETUEE - (5 @%Ei»EﬂI
ETIRAGEZEL SEZAMAFHEZHE  BERENZERR
EEMTREEZFE -

SEEE—THRE - (BREER) "BHR_B ) ZBERS - &7
AR @I BNEESTRAINERER - slRES
s - EERRERERD - tizE3 -

BR (BBHEER) BR_BHHIRGET  EERTEEREREYN 58
BT TEE  WE B, —RERZEFTENS  SEBEEREME
BES  UESIHREAEE -

SEEa - (SBEER) GRESHIRGREREAE  HRIEXR
TEABBAESEZENN  URANDZEE T ZEEMEL - 02
(BRELR) I BRETZREELERG  BEBARY - B
BRNSEENER  REREHE  BEHENMG -

SHMES . (EE, UGS SEE . REEESIER BRI
RRHEE R L EREARARC BRSNS SRS  LERE
T -

SEEIERE =S RENFS - WRKHERNS
EEMRE BB (SPEEXR) "ERTH ., i -

EBEEIHE : 106-06-21

SEEMERERSQNBZFR - BESFEY (58
2EEX) "EBHRZH . HRIE7TARRNERESR - B
HIEARER  BE}HLUERZHERESHER - RIK
BEZSEA  EHARBERBERGRE - R6F208 3
SEEMRERMBBTHER - TEXERTHE -
EX¥INRAATE RS E -

MEBRIARH - (SEEIER) MEdENERER
TRAR"H, - @B LITR - SEEgRIERR -
ZRR[EAMBEES  CEFERNSFEETRE






[image: image9.jpg][(BER] AEREZERSE - NRET "7TIN
11 MR - 106-08-31

RREHE 2R3HMAE  FHSEEEHEENEABTSE  UMRR (SEEEX)
E361F THIRL ZENSEB( TN, BES)AEERBEGENRER  DERBSE

HEEE B SYNED  AERECVERHEEETHEESRER  ERARER

BHSERIBPABEZRBRREZ AR - ARBUPHRETEE - FBRARBEGHND

B MARERAREBENER - REHFER T7TIK L BRAKER

SIS EI6ESEHIATKIEERER  ()EE - £50  SYHARAMBTD
RIEHBREEMNB A BFEAAARTZEGHE  SEBARZERESEN R
AESTEETFRAZHE ; QRS ITHETFZHMESHEWEL  BUSRRE
WEE) HRXBHASHEE RAEETIFAANAZHE - QRS ITRESN Bl Mz
@ BEEUEMBENITHE RABETMFAAZHE - DI L3S ERNEHEY
REAMAR - BRKFTERFES THE  BISHEF6R -

SEMad RBREZEHX DRSNS LASEZEG  BREIMEREAREGS
TEEN  HERZHE  DRK2ZBAA - BROASEB12A - XH—ARARER
P STMREEREMEZIBHES AR UBEHALARZAE  LEE
REZ B -

SEIE—DHRE BEBUMRAZXSBRAACAN ZEY G TEETFER - D
MR (BB H36EREME

SEAER  RESEESRMTHETEMERAEAMREAIIEE S8 T8
EHBOREGABREBTEISER, - WHRARIEE (wwwmol.goviw)Z BT HHM - &
WITHES - b5 - TRNGSENE - DIFERES T -

[(BER] "HR. & "THREH, MEESHAEEEEAZE
BT T ASESITEET /EmeH , Z/RA - 106-08-31

SEREHEAM . SRER "B R "TKER . SEBHRN TER. BB A BB
Ef  fIBRRREHLFSHEE "E5 . B URBERESE-SARAREINE .
VDERBBESGETEEE  XERE  DERS 'ASESTEETFEA . 2RA
BEEH -

SEE—LHE  AIREESETEHS TEELATFLIBRES  URNABRZE &
MS1BPREVEAIAGR  BEFASEETFRHRER - SBAEESR105F9510H
SEBEE - HREBESFMINMGFIRABARAERABRKEABERR - GREHNSR
Rz E—SRREeE T ASEE TEETFEIH, <B 255  UFBRHHRE -

SEEEE  KRTRE  SIBRRREEZZH MRS EMSTHRIER  REMTRZ
RS SUBBARAIEAR 1AKER - &% THR. R TKRER, - ASHEESE
FRABRZZHEMREBET  RRBEFURERMRS T 2RERETHE  FERR
EHX - BB MRSXEEBUARINETY  2RST2ABRIKEBAXL—B - ER
B, ZEZBINEH-ZE2MHAEREEERN) BEEESFEEY - WKE
CAREAMENRLEE BEINMARBEEN  RE  REESTHESEN
TR " ASEETFR6H, 2R - BTUESTRABRRZKREATRE - DERK
EHHBNMATERELN  BERFFSIASARS T EETIFER6AZER  AIt - &
THSIAESIEE -

AT 2 BNARSERSTEAS A SEAHARAEE 2 RE - JURERER - HE
BPIS - TREREHHBTENERE,  FEGRIBERSIRAEALBEEREE .
DIRRESTHACHZ#ER - BEIRRAREST 20 REEHTR  HEARESTEA
BHR_A#EE -






[image: image10.jpg]FREERES T - H1THMEIES| @

R BEEEXBENR
SEUEGI LR B AEACLC ¥ BImIES . pdf E %ﬁ %U -gi— E/‘Iﬁ J/\/{ %
£ 8 20 2 W R 88515

SBEUAIA LIS R E AR pdf (789
AL LN

WESHEE - 55

RS HBIBEIES | .pdf 5 (3563 KB)
NEEE , 948 b g
ST A AR R RSN R A AN ol = % Aw ln\
185 |.pdf 2 (1964 KB,
5310 ) Sy .
RER RS AR = B RTHINBEIES).pdf RE

(1823 KB)
(1878 KB) = im E EQ J_‘i 5£ '?i E
SIS RS THEAE KB BRHIEEIES | pdf =] /ﬂ\_ Eﬁ \E E/J jj

(1866 KB)

ISR RER S BRI TKIA I AIEIES | pdf
5 (1848 KB)
SRATRG B EALIB IR HAHEIHEL o
(1935 KB)

R SHREBREN BREBLELBRRARY
PERE 1055
i R E I i % i
# 1] ] 2 R # 8 #R)
B3k
B X . A% . ’ itiva ]
i ) HEEH BiteR @)

) it 67,194 10,281 15.30 10275 6 40274
ELW RN 9,715 2409 2464 2409 - 75389
¥bwBRK 8,397 1,789 2131 1,787 2 760
REHBRN 6,237 1243 1993 1,240 3 637
EOHBH 4,518 23 2043 922 1 30334
ERH RN 4375 29 2123 929 - 435
BT BRKE 487 1,%1 3204 1,961 - 4875.
EWEBN 816 116 1422 116 - 504
FHEBRKE 693 35 505 3 - 3%
HEEBN 835 8 10.06 84 - 339
FEEBN 3937 432 1097 432 - 1528.
AREBRN 487 62 1273 62 - 3
EHEBRN L7 25 224 25 - 197
Eaknn %6 54 571 54 - 259
REEBN 1,280 1719 1398 179 - 947,






[image: image11.jpg]FN 1 201756328RELLSER §$%$1ﬂt}§

WEBER | @EERR

27,221

3,933
4,259
2,758
3,207
2,750
3,167
314
361
366
533
123
497
435
819
92
185
83
226
482
657
4

16

37,747

3,394
2,627
3,506
2,117
1,991
1,117
517
175
357
438
538
694
579
358
459
170
158
315
494
485
228
129

64,968

7,327
6,886
6,264
5,324
4741
4,284
831
536
723
971
661
1,191
1,014
1177
551
355
24
54
976
1,142
269
145

&t

5,510
1,566
643
686
554
349
870
2
1
2
194
8

9
13
110
14
5

2
33
4
14

6

SEIELE AR EE D B
BEE% 5 fgiié BEan sssmeEn
20.24 5,506 18,1275
39.82 1,564 2 3,802.0
15.10 642 1 3131.0
2487 686 : 3721.0
17.27 553 1 1,429.7
12,69 349 - 1,518.0
27.47 870 2,649.0
732 23 740
3.05 1 58,0
6.83 2 57.0
36.40 194 635.7
650 8 20
181 9 22,0
2,99 13 45,0
1343 110 335.0
1522 14 22,0
270 5 56,0
241 2 65
14,60 33 157.0
0.83 4 45,0
213 14 86.5
: : 0.0
37.50 6 0.0

216

BRRIH
BiER
R
B
R EEH
5

BzEtE
HEzes
£
BZEHE
Wkz=®
£

108

51
40

1,300

88

32

4,196

4,669

248

108
51
40

5,496

4,757

36
12
17

EAE%

16.74

33.33
23563
42.50

SIiESR BEASR

34 =

36 -
12 =
17 =

88.0
1191
340
340






[image: image12.jpg]BRI TEEMMARRE R

SARGH  PHEEY  BEZIEEN  RERST
N g SOEEXLH - AbTEDREE | AbTHREEE
EhmETNSRERS - albmRsERRSR

SABHR  HEEER B TANR  BTERA 53
O s BB SEnEsEn AR fhaa
H2RP L FHR RS

Tl sws  SRBAR HRREN SR  SEHN
N SAMET  SREEY  FARN  ETREN 5
LR BTR BB mERcH - SHRER - nEREE -

S Ty PERIEER - BEEGH - SRRGH - S5RER
STAHAMMN  SBEEH  SEREGRR - BEZEN - B

T BTRE EER - BENEER  AIEFETL  BERERENRD
b BTHRBEEPD

ntkE [BTm 2020202020 [BIOBE - BIEAE - FENER

e eERE STREN  BSERER

BT ZEIENR BEBEAHR  BTEANN - ShERER - S
BR7ER

Hes BTAHN  EEBER

il EERGR TR - ZEE4R

R ETIHR - SHEEEN

=TE LTEAN BEEGER  BTIHN - ERES I8
“Im:.aiﬂEP/lJ\

il 2ETHA « BEREGRN SERMERIIR

HEEEER 2R

HEESTIHR BETEN

HEESTIHR BETEN

HEESTIHR BETEN

RIS

EEE TR BTIER - BAREN A2 TFEREHN - BURIR
KER - HETHENE EBEENR

=TE ?ﬁiﬂlﬂ%ﬁ:ﬂ - EFEEEEYSTREN  2EREGR - RER

sreE EERGR  BTIRA  HETHR 2R - 1E

TAER TS HBRL






[image: image13.jpg]MBSO R - —REBAREKR

mETRIEGNE RBERIBSIET

@ 201

BIREA - e

MBS EAEIRIEA





張鑫隆副教授書面補充資料：
[image: image14.jpg]J o v o
PRI P A 22 Y = SR o

sRaElE (RIS AFTRIEIR)





[image: image15.jpg]ZEHIEER 2 =325

A BEE/IERE
D [ EBm SRR






[image: image16.jpg]1. BhLEIB S MR

1) RESEHRBEREEE)ZZIES IR EIZERIR &

2) HEt&ehiEmtaiRA R EHE as=e0E AR I LUR RS (£ R InTE
HI=E )

3) dhEMERTEEERNBERIE rﬂﬂ%zd EZTHREE

REAERRSE MARAEREETE  FELEERMTIR
-/

= R T )

|I|nl





[image: image17.jpg]< B PR @

AR

T B ? B EEQ D AR A BEERIFN

0.\
< . S

BB N U 2

25 THEfRTE S HIR

LB BT AL 1L
53@3 FEEHED > EaE
=% G B SR E 2 TR AL O o)
é@ T gﬁmﬁqzw o

e

) B
- N N 19





[image: image18.jpg]o
Vi
ﬁl—\
[

7 B Az d

[ b1
—

 IE/sEgBREENEEY

1~ R T oS E e g mEMmZ S EE ?
2~ g - P EeREE 0 HERCREEHAIR A ABRL -
3~ [FF : B2 - 158 R EiEEEINPIESTERA R EEM ? O
4~ FEIEREECE - EHEREENE FEST 0 AR En#ey o
v\ |
S ~{ /





[image: image19.jpg][l

5 BER IR

e Ha Tk

R

. Z\\\\‘

SIIDERY;

15

S Bl

B I E A BISN

b

S





曾堉誠會長書面補充資料：
[image: image20.jpg]BRENVMREF ARG R THRK

SRFURINERE-TERESF BT HEFAEX
2k PR TS Lo AR E K]

RIZ AR AAT BRI BTN 201 6F468
Ly rkResy H¥YA1b4%mr~17482%
I ASEBAEL XA —BSTBERE -

FRAIATE 1 [ RERIEF](RED)
2016FA5%& 6% -13H-[RasiH]

BARBIATE 2 [ EWMR BB £ (BB
2016FAF4% 3% 64 [ R o EH]

S REB R AA B A BE?
(&% LB ABE KRS

E B AAT B i85
Bh RARREIR AR » RESMEREW > ZHHARKRS -

EEGBE @A T @
BEAMERS « RAE - HBH - FEREENF
FHF BHTRLEBE -

BB HKEGERERETEHRD

CHA BRI RiTiRNE  EEARE T SRS ET
Mo HMELHRE MmMBRGHEAREIEBHFH(LL
o MBI HNERTBEISIRAEHRTFHEEND





[image: image21.jpg]o fe A7 @ 57>

1.8 Ee) LHesf > MEERBAZVEA L 1 M4k
BRER EEREF LIRS -

2. EES > Bl kRS BELAR S REESK

g
o

'

¢

CPFHEE (LB hfls kbt BEEDRPF—RE
HERME > MAERBRMEER RELGELE -

BB EHRAED
ITHRARRKXR TR REERGBEL -

BB A R T

— BB LIRS H e~ BEAEE ~ ek AR N
B % s RVERG R R E
SRR AECIUEE ~ AN OBEYE - EHK
FIBE ~ POSE ~ RESHERE ~ ORRAFIE RS B MR
§E °

< B AT 8Yi8 5 5T F| BT eh A2 D>

1~ R EBE

SRR LB A o AedEAZiH 92 /NS

B mAT 2B 618 A 0 BT T2 /N8
cHBmAar L 21618 A » B -F¥HhiediAZiE 37 N EF
2~ s T AEiBE -

c Bmar | R TERRGE

Al AEEMIEE K

- TAEAVAE SR B i AT BTk

3~ BEEH

c REMBERER - B9 REX

cH RS R R REATARI R & A





[image: image22.jpg]cABBBENREYESY

BB R P] R AT R
F B E PR RS B R SRRE R R BT 0 MRS
(BRELE )G GEBRABER LML

<EHAH B ITBEILBED
TRAS LB RBATHESZHEHRLEE S
IARGHA B! RAKEZAES L0

wRHFTAHBERE LM EHRD
EARAFTERKR IR AL GERALEARAMES T
EH X!

138

Bk S B AT REE L

STHEE 216 R (EFHF B A BRIE R Rk BRANE
Ho R FUUTF RN ~ AT TATI & o #
FEHRZIA REBEXBRAAZRE  RAEENU
T A I RGE  FHFA=ZTFARTEHEL )
ZBHREREF VKB ARERLIBEEE S
REEBZ EF TR R S TH5H > B ERFHRFIL
TAE )

Z BHERFEIHBRERFURE - Fi -2
REMIEEZF L BB S IRELS )

W BEHREEE CIEETARBZENABAZ S SR
# 0 FHIRREFF )
BRAHEBRES o) BMERSBAZETUIN 43S
BN ELE R RN E22U B AT SRR 0
(BAERIEA EEBRAZ D EHM  BAESE T AR
BeHMAMIY BB E RER A E LA

J

F

)





[image: image23.jpg]THIES UABATAR B

[BH R EAEL] > BHTF A0 EF - B A i
& 46 /NEF > 3B A MEE A 218 B T Hs & b4 R

1R AR 445 3B B 138 /v (138+3=46 /N8 ) B R L85 8
B RS RAEB I AN eBIAR T M-S WM A
BN BRERE — T8 BRI 4 A 8 /)

B ERMEREERANKBES!]

EFERMES TRERE: BRI L 5 NERAEA
6 RZEN 2T /N BB B 27 NS F A 4 B ENE A

gt 108 /B o FRAT @ 3K B0y iB 545 7] A8 L € 3B 5 0R7
A RIMETHESENEHARNA B ATEELHRA
AEES T gBS B GERTRTARLEAR > X
EBMIOEHEMAMAAAABSRET  ARFTATH
BIN(FE AT LMEEAE > X B GiELs
B TR AT L E??)

BRI RERG® Lo R RETEBGB S AR

AR B BB AL ALY T R R a%féﬁrﬁﬁﬂ&%%
B ERET MERAEAN  FFHEON RGN LRI
SBEmMOUIREHR BB S BRI EATO! S

BHCENEXRR T NEELE S  BHREEMOET
CHEMTFENDDERABAH LR IR - RIS
RALEEBERFRORRER  ER2HHALELR
CTHEREMES TR SN FREARELER > REFE
BEERER  RIORAERY BIRLE I KRITR
RBE IR —RERBRBESIHSEF I MAREHEE
BT ERE S T HE 0TI HEH0S!




黃怡翎執行長書面補充資料：
[image: image24.jpg]s
N

BEBEZZREERITRE =169
2017.11.29

H"Jz%ﬁﬁxﬁ“‘ﬂ]l%&/bﬂﬁﬁﬁ (IMBERERI ) ZRESZEES|

- BENSEH BRRSHBERESEARRTE24/NEARRE
CERR L
L T
. T{ERBEHESH
BT ERE
B REREN - RNMERERAERMAED
- BERALARS SR B SE) -
T T{FEE MRS RN T (FRERE -
F%IW%%‘ [ 1=Fd) 8100/ - SU8E A ERHAN2
55 E /\E ’;E\ :?: r;f\ _I
AR TR R R R S ERR R

%@E%hﬁ@ﬁ BESIIREEEA4A5/\ T - BREZRERE

- A LRSS REIR M B SR TIFRAREE -






[image: image25.jpg]30KRA _EHFBIZ300/)\BF 5586 : Bim{EZ

0 IKIBE SR EIES
T 2358 EI30K -
BT RFED276/NF -
BIZEZRBEE 4R

B P8R 77 -ILO

01921 F M8 CGAR (T2 ) 2K) 1957 F18H ((LW (A
ABEEM ) 2K BRXEFEZES IS tHEVE—X (EE
24 /J\E__f ) E/J,M(/L,\E__TFH

0 2103 REES ( Weekly Rest (Commerce and Offices)
Recommendation, R103 ) #£—F 2% - EFEZE T FEEE—E
TR (24 /N5 ) B - BEE 1 2/NERKRERE






[image: image26.jpg]BRI - BREE

T
0 2003 FEEf ( LIERFEE<(2003/88/EC) ) - IG5 |1HE - =
BREBR (87 RA) ﬂszﬁaﬁmmmzaﬁﬁt 48 /)

A -

o ENRERELH @ ZIESERKETEATZRERESHEDERN
IWNERRERE ; TEE88B (87 X) BEAEEE24 /N\EHIK
%H%FE% °

BRI TFE&E TisRee

o LORB LIEREERSTR ( ZROB ) ZEF5H BAER
BLEEE—XK (24/0F) B ASILIFEBES N -

o Z2E {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B RE LENERS : LHE7
NRBEEPAI/NFEL EZ2EBRE N BMZERE EF6 B0 - B
BRELFE  RELFESHIR LRAS /N

0 {8 (Hours of Work Act) EERB LIERES N1 HERH
LF6 3 REILIEEXRASEES /N - RZOLERE10 /M-






[image: image27.jpg]B SE MR SR BB AT

27,814 1,794 277(49.2%) 29,885 (58.0%)
16,968 577 197(35.0%) 17,742 (34.5%)
3,574 206 89 (15.8%) 3,869 (7.5%)

48,356 2,577 563 (100%) 51,496 (100%)

TERAOE : HEBE

SERBELZEHEMER ' ERETFLE2HRE

|
HFZEANERTZEN - EEHRENRRHEECCEAERES - A0
1979F = = EEZ S M INEES

1986 F EE BB H R AT RIRIELRE

1986 F BR BB RELL T E IR YER Sb

1980 F EF YV EHRMNEEITTORRBE - SR 1008 NIHNEHRAETD
Fa=Ef

2001 EEEZE AR KEHESY

20090 F A EEEEEBIE135EIEM4T6EEMS
2010FEIEMEBR ISR 158 AT TSN

AEE - BEREBRERESHEAN L2299 -  BEEHMELMETNIN430
BEl560BETTZME -

= 3

1 O i H OE

]






[image: image28.jpg]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8
20
28
36
36

o NIEFREHL6614ETES -
« FHARRSK - BlEBTIBREERA
« FHHI2X - FLERETEBESEMET !

26 38
16 32
20 19
21 26
17 15
HpB178ATET

2011-2016F E S5 RZ 3838 S5 F= 1T 2]
T
7

R SBRMETTR

92
68
67
83
68

2011-2016%F
BIRFE(EE S K
(e Jallaris

BUEE

MR

EwmRARE
HEREEx

sk
Bt RATE T IEARISSE
HifthfREE

AEEE

(LB R

B RE T R

T - NERRMRESE
ERURRREE

B ke
AHTBURER; ; BEliERs
BAREREE
FIKBURRSTHEE A%
HE R

Bl - BRI AREE 3

SRMRBEEGR

125
102
66
52






[image: image29.jpg]- B0 ] AR R = E 2

SEAE8 4 - LIRERAR

FEBELE
NTIRZ—
FFREN

e T

B/E%E






[image: image30.jpg]BEHEDR | SRREFAFEL

FEEFnewtalk | B+E 2
8% 2017.04.21 | 14:19

mEE
¥HREABERER IR BT EEHRBN

TRERE .

LHERESLET é%ﬁ&%ﬂaﬁ#
mA P  FREENTRAED B
#55% « BEBIR %/\Eﬂéﬁ’u‘x%i%&ﬂ%g‘

‘ﬂ%/\{i?ﬁﬁﬂfﬁ B #ZARBENERT SIBEODEER - &
fEP R S-RERERIRE  FAEPEET
Zit -

BAl T8RIfF- X

’T
x

EATHIR,

ERBR . EEFEME -

BETEHBHHTARERANBRE FEES
= LIFRE
EEZ2THEZRERRBREABER &

TRERRTRNES
REREE, 2XZRIEVELEE  ZERNRLHEE

A REAREIREEEEE @
P BSMEEUREERHE
REABHBEZ2EHEEE -

ZEAES
FERERTEFERMERARROE

B, - TREERTRFRES
IH8  SELEBFHRIEN

The Control Yua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l

HEE omm FH@

HE @EE Englsh 7RI REW AN

SR D
o, wens [ERATRR

B

O RENE EH > LF

SEne

=) BRI

»

AERE

e BOHAERSEAIRET RS RERET R  AAEEFRUGE - MRAERIETAA St -

BRREESSE | EY | 1061100

ERKE  FRUAHGHRETATARRREL TR -

ERGRAMIERA T FAMREGERBAERIEE - (PR (b

ﬁce

g

N o TR R TASSA IR AR | LR EARRE TR RIA R SIRE - SRR S TERRREERS
FHERAWIFER BRI EERATR 106511 Ao HRBRERAITAR - FHT I RERS  MUESHE -

BRI SHEN05E TRRRLHERETRVEREESRS ) i SEETRSEAERSRD
' BSIEILEEIRREY) S HRTANRETR ) RTER  YRHRETRETRS
A MHEARSRSHSERNBERIHAEREIN - JIEERIFRRAE - REFUIRLRANERERAR - 3E% CREERIAMTH)
Fim (RERFSHRE SN (WT0) RIEIEIER SIRIGE (TBT) MA1) AMEERALSBEIDER AT  HERRIUITR AL ERER2WEE
AREHESTRESENERRDRTN - HERERERM B
fREEIEERE » LT A AR ERE AR ERERREERE (8) SRS  SUERSHE  ABWT

= HEZHREFRETEEY 45% FEZ-EXHREANRETL - RRERVEEFECEARE < RERELREBARSHISATIER  HR
BES  REEETRS  REERROTERE  BESTENEE  BIHESES - ARSENEE REREEEARAIRE - BEISY

é‘iﬁﬁ@%ﬁlﬁ%ﬂmﬂnﬁﬁm{t 1'5**’*»22§&§?@?ﬂ 1§ﬁiﬁmﬂﬁﬁ%§mfi’§ LSRR - BRETEANEDREA

2013220 15FHFERA ST ZENE TR

SRS 0TI ) SETAT R G ANAR






[image: image31.jpg]3.27 i& su—=anmnso W | Z0RME | 2R SIS | R





廖郁雯秘書書面補充資料：
[image: image32.jpg]T+ T
gl : : | _—T
% EBSRRT ||
. 27l WnREmAR
gwb vo EESSISETIRR |

HEBE






[image: image33.jpg]AP A= EE Sy o SRR LRR
15%8‘“:5%)1*@%1 Eb23th

Big

EH

?

TEE X%

ER% ; %

2P SRAHEH!

L0 BELE

o FE1000{E8%15 S
[ fadder it | AEAETIMELE

A RFIEH EN B W A%

Weekl fEa HA\A {KESEH  ALLBE ALLBE ALLEE ALLEE
(ERHE) (EHKM) FIEM 10hr 10hr 10hr 10hr

ALLER ALLER ALLER ALLEE ALLE  #®B2H #%EH

Week2  “yonr  10hr  10hr  10hr  10hr  WILEME GLEM

weg PBE  MEE S8  EE KEE AN ALM
(EFH) (M) LM LMW AEM 10 10k

ALLER ALLEE ALLEE ALLEE ALLEE #8H *E2H

Week# ~ “yonr  10hr  ohr  10hr  10hr  EILEME  ELEME

)
BiF | BESHEARELTIR - | §| iEEdersEdt





主席：茲就本次公聽會作成會議結論如下：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本次公聽會內容將作成書面報告，分送本院全體委員及出席者，公聽會報告並將作為立法的參考，現在散會。
散會（12時59分）


